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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18783389][bookmark: _Toc225873313][bookmark: _Toc227083139] 总  则
1.0.1为规范北京市钢结构模块建筑的建设，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抗震设防烈度8度及以下的钢结构模块建筑的设计、制作、运输、安装、拆除、质量验收、维护与重复利用。
1.0.3钢结构模块建筑的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 [bookmark: _Toc218783390][bookmark: _Toc225873314][bookmark: _Toc227083140]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30]2.0.1钢结构模块建筑  steel modular building
采用钢结构模块单元在施工现场组合而成的模块建筑，简称钢模块建筑。
2.0.2钢结构模块单元  steel modular unit
由工厂预制完成的钢结构、围护墙体、底板、顶板、内装部品、设备管线等组合而成的具有建筑使用功能的三维空间体单元，简称钢模块单元。
2.0.3钢模块单元的基本平面尺寸  basic plane dimensions of modular units
模块单元最外缘结构梁柱外皮间的平面尺寸。
2.0.4钢模块单元连接  connections for steel modular units
钢模块单元间的连接以及钢模块单元与非钢模块单元部分的连接。
2.0.5钢叠箱结构体系  self-stabilising steel module structural system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由钢结构模块单元叠置并通过连接件相互连接而成的能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体系。
2.0.6底部钢框架-钢叠箱结构体系 steel module-bottom steel frame structure system
底部几层为钢框架结构，以上为叠箱结构的能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体系。
2.0.7钢叠箱-抗侧力结构混合体系 self-stabilising steel module –lateral force resisting structure system
由钢叠箱结构与其他抗侧力结构组成的共同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体系。
2.0.8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  steel modules and steel frame structural system
由钢叠箱结构与钢框架组成的共同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体系。
2.0.9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  steel modules and steel bracing frame structural system
由钢叠箱结构与钢框架-支撑组成的共同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结构体系。


[bookmark: _Toc163761061][bookmark: _Toc218783391][bookmark: _Toc225873315][bookmark: _Toc227083141] 基本规定
3.0.1 钢模块建筑应符合标准化、模数化、工业化和集成化的原则，并应满足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绿色环保等性能要求。
3.0.2 钢模块建筑建设应进行技术策划，对技术选型、经济性和可实施性进行评估，确定科学合理的技术实施方案和经济适宜的建设标准。
3.0.3 钢模块建筑应遵循功能实用性、设计集成性、组合多样性与施工便利性的设计原则，并对设计、生产、运输、安装等各个环节以及建筑、结构、内装、设备管线等全专业进行统筹，实现建设全过程协同工作。

[bookmark: _Toc218713469][bookmark: _Toc218713466][bookmark: _Toc218713508][bookmark: _Toc218713511][bookmark: _Toc218713472][bookmark: _Toc218713471][bookmark: _Toc218713470][bookmark: _Toc218713512][bookmark: _Toc218713467][bookmark: _Toc218713506][bookmark: _Toc218713468][bookmark: _Toc218713510][bookmark: _Toc218713465][bookmark: _Toc218713464][bookmark: _Toc218713509][bookmark: _Toc218713463][bookmark: _Toc218713507][bookmark: _Toc163761062][bookmark: _Toc218783392][bookmark: _Toc225873316][bookmark: _Toc227083142] 建筑设计
[bookmark: _Toc21098][bookmark: _Toc163761063][bookmark: _Toc225873317][bookmark: _Toc218783393][bookmark: _Toc227083143] 一般规定
钢模块单元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模块单元结构系统、围护系统、内装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应协同设计；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2　应与工厂制作工艺、运输限制、吊装能力、现场安装空间等条件相协调；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1]3　钢模块单元的基本尺寸中，长度不宜大于15m，宽度不宜大于4.5m，竖向高度不宜大于3.6m。
钢模块建筑标准化设计原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进行标准化模块单元拆分设计，在模数协调的基础上，应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
2　模块单元与部品部件应采用标准化、通用化的接口技术，接口应具备调整公差的能力。
钢模块建筑隔声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有关规定。
钢模块建筑热工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以及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T 687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18713516][bookmark: _Toc9397][bookmark: _Toc163761064][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_Toc218783394][bookmark: _Toc225873318][bookmark: _Toc227083144] 建筑平、立面设计
钢模块建筑平立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设计应以模块单元的基本平面尺寸作为设定组合模数的依据；
2　平面设计中应表达模块单元基本平面尺寸以及相邻模块单元最外缘结构梁柱之间的净距；
3　层高应为各层之间楼面面层完成面的垂直距离，顶层的层高应为顶层楼面面层完成面到屋顶结构完成面之间的垂直距离，竖向典型尺寸可参考图4.2.1示意。
[image: ]
	图4.2.1　钢结构模块建筑竖向典型尺寸示意图
H—标准层层高；HD—顶层层高；H1—室内净高；H2—钢模块单元高度；h—上下钢模块间缝隙高度；B—单个钢模块单元基本平面尺寸宽度；
1—钢模块单元底板钢梁；2—钢模块单元顶板钢梁；3—钢柱；4—钢模块单元墙体建筑面层线；5—钢模块单元墙体建筑面层内边线；6—建筑楼面面层完成面；7—屋顶结构完成面；8—吊顶。


水平方向相邻钢模块单元最外缘结构梁柱之间的缝隙距离、模块单元结构梁柱与非模块单元结构梁柱之间的缝隙，最小部位不宜小于20mm；竖直方向相邻钢模块单元间下层模块顶梁和上层模块底梁之间的缝隙不宜小于20mm。
钢模块建筑平面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的平面布置宜规则有序；
2　楼梯间、电梯间、管线密集的区域，宜采用独立钢模块单元或布置在非钢模块单元区域。
钢模块建筑的立面设计应满足规划要求，外立面宜简洁顺畅，分割尺寸应合理，宜采用标准化钢模块单元的不同组合形式来实现多样化的建筑造型及使用功能，减少装饰构件的使用。雨棚、空调室外机搁板等室外水平构件宜设置在楼层标高处。
[bookmark: _Toc218783395][bookmark: _Toc225873319][bookmark: _Toc227083145] 建筑防火
[bookmark: OLE_LINK86]钢模块建筑构件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部位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其中下层模块单元顶板和上层模块单元底板组成的复合系统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按梁的要求执行；
2　承重的钢结构构件应根据设计耐火极限和受力情况等进行耐火性能验算和防火保护设计，或采用耐火试验验证其耐火性能；
3　钢构件的防火保护措施可采用涂层、包覆做法或两者组合方式。
钢模块建筑的相邻模块单元间的水平缝、竖缝，模块单元间洞口周围缝隙、底层钢模块单元与支座连接处等位置，如图4.3.2所示，宜采用柔性不燃材料进行填塞封堵，填塞封堵深度不宜小于200mm。典型构造做法可采用本标准附录A所示的做法。
[image: ]               [image: ]
（a）钢叠箱结构体系             （b）钢模块与非钢模块单元结构组合
1—钢模块单元； 2—非钢模块单元部分；3—钢模块单元间水平防火封堵；4—钢模块单元间竖向防火封堵；
5—门洞口；6—钢模块单元间门洞口处周围缝隙防火封堵；7—底层钢模块单元与下部结构间水平防火封堵；
8—钢模块单元与非钢模块单元间竖向防火封堵；9—钢模块单元与非钢模块单元间门洞口处周围缝隙防火封堵
图4.3.2　缝隙防火封堵位置示意图
钢模块单元间管线的连接不应减弱墙体或楼板的耐火性能，当建筑管线穿越楼层、防火墙、管道井井壁时，应根据建筑物性质、管径、设置条件以及穿越部位的防火等级要求设置阻火装置。
钢模块建筑内装修工程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25873320][bookmark: _Toc218783396][bookmark: _Toc227083146] 钢模块建筑围护系统
[bookmark: OLE_LINK84][bookmark: OLE_LINK85]钢模块建筑外墙应进行整体防水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外墙整体防水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的有关规定；
2　建筑外墙防水材料应根据工程所在地区的气候环境特点选用，防水层应设置在迎水面；
3　建筑外墙节点的防水设计应包括门窗洞口、雨篷、阳台、变形缝、伸出外墙管道、女儿墙压顶、外墙预埋件、预制构件接缝等节点部位的防水构造。
钢模块建筑应对下列拼接、连接处采取防水措施：
1　钢模块单元间的拼接水平缝及竖向缝；
2　钢模块建筑屋面、钢模块单元顶部和四周墙面的预留穿管洞口处。
[image: ]           [image: ]
      （a）钢叠箱结构体系          （b）钢模块与非钢模块抗侧力结构组合体系
1—钢模块单元；2—非钢模块单元部分；3—钢模块单元间水平缝防水；4—钢模块单元间竖向缝防水；
5—钢模块单元与非钢模块单元间竖向缝防水；6—钢模块建筑屋面整体防水；7—钢模块单元与下部结构水平缝防水。
图4.4.2　防水位置示意图
钢模块建筑外墙应采用外保温构造，钢模块单元连接处应保证保温的连续性。
钢模块建筑楼板宜采用下层模块顶板与上层模块底板形成的复合楼板系统，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5]1　采用钢结构复合楼板系统时，钢模块单元顶板宜采用密肋钢龙骨体系，密肋钢龙骨间宜采用容重不低于100kg/m3的岩棉等A级保温材料填充，密肋钢龙骨底部宜设置双层防火石膏板。钢模块单元底板宜采用密肋钢龙骨体系，密肋钢龙骨顶部宜设置硅酸钙板等满足楼面承载功能的基层板材，密肋钢龙骨与基层板材之间应设橡胶垫减振，底板面层宜设置隔声垫，如图4.4.4所示；
2　采用钢筋混凝土楼板系统时，钢模块单元顶板结构宜采用钢筋混凝土叠合楼板或钢筋桁架楼承板构造。

[image: ]
图4.4.4　钢结构复合楼板系统示意图
1—钢模块单元底板密肋钢龙骨；2—钢模块单元底板主梁看线；3—钢模块单元顶板密肋钢龙骨；
4—钢模块单元顶板主梁看线；5—钢模块单元底板隔声垫；6—钢模块单元顶板底部封防火石膏板；
7—钢模块单元底板面层；8—钢模块单元底板顶封基板；9—橡胶垫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3]钢模块建筑除模块单元顶板外，高层建筑的屋面应另设整体钢筋混凝土现浇层或采用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屋面，多层建筑屋面宜另设整体钢筋混凝土现浇层或采用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屋面，低层建筑屋面可采用轻型屋面。当采用钢筋混凝土屋面时，应事先对顶层模块单元间的缝隙采取防漏浆处理措施。
无地下室的钢模块建筑，首层钢模块单元的底板应设防水层。
钢模块建筑屋面防水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18713653][bookmark: _Toc218713606][bookmark: _Toc218713535][bookmark: _Toc218713602][bookmark: _Toc218713603][bookmark: _Toc218713654][bookmark: _Toc218713626][bookmark: _Toc218713604][bookmark: _Toc218713583][bookmark: _Toc218713564][bookmark: _Toc218713655][bookmark: _Toc218453799][bookmark: _Toc218713638][bookmark: _Toc218713605][bookmark: _Toc218713639][bookmark: _Toc218713659][bookmark: _Toc218713656][bookmark: _Toc218713601][bookmark: _Toc218713541][bookmark: _Toc218713539][bookmark: _Toc218713640][bookmark: _Toc218713538][bookmark: _Toc218713591][bookmark: _Toc218713600][bookmark: _Toc218713537][bookmark: _Toc218713618][bookmark: _Toc218713578][bookmark: _Toc218713536][bookmark: _Toc218713660][bookmark: _Toc218713555][bookmark: _Toc218713637][bookmark: _Toc218713565][bookmark: _Toc218713520][bookmark: _Toc218713563][bookmark: _Toc218713657][bookmark: _Toc218713652][bookmark: _Toc218713658][bookmark: _Toc218713579][bookmark: _Toc218713651][bookmark: _Toc218713636][bookmark: _Toc218713625][bookmark: _Toc218713559][bookmark: _Toc218713540][bookmark: _Toc218713661][bookmark: _Toc218713607][bookmark: _Toc163761067][bookmark: _Toc11134][bookmark: _Toc225873321][bookmark: _Toc218783397][bookmark: _Toc227083147] 室内装饰装修
钢模块单元的主要内装修应在工厂完成，内装修设计应遵循模数协调、一体化集成设计原则。
钢模块单元梁柱部位的防腐、防火等防护措施应与装饰装修一体化设计。
钢模块单元的楼地面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修材料的尺寸与龙骨的间距、位置应模数协调，且楼地面装修材料与梁、柱、龙骨支撑体系结合应牢固；
[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79][bookmark: OLE_LINK78]2　钢模块单元间开敞空间、通道及门洞口的楼地面应进行现场装修处理，连接部位应预留现场装修范围与连接构造措施，缝隙部位应用A级防火保温材料封堵，封堵材料应有防移位的措施；
3　当结构或管线在室内楼地面处进行现场连接时应设置安装孔；
[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OLE_LINK76][bookmark: OLE_LINK70][bookmark: OLE_LINK75]4　无地下室的钢模块建筑，首层钢模块单元的底板应设保温层，并有防止热桥的措施，如图4.5.3所示。
[image: ]
图4.5.3　与地面接触的底层模块单元构造节点
1— 地面面层；2—底龙骨；3—龙骨间填充保温；4—底部封板；5—底层主梁
钢模块单元的吊顶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模块单元连接件的连接或管线连接需在室内吊顶层操作时，吊顶应预留安装口；
2　吊顶各层、各构件间应安装紧固，卫生间、浴室等有水房间吊顶应有防潮措施；
3　建筑物正常使用阶段需要管线检修、维护、调试的部位，应设置检修口。
钢模块单元的墙体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墙与模块单元结构应有可靠的连接，门框、窗框与墙体结构连接应可靠、牢固、耐久性好，并符合标准化安装要求；
2　钢模块单元间开敞空间、通道及洞口的连接墙面应预留现场安装位置与构造措施，连接部位优先采用卡扣板材封堵，缝隙部位应用A级防火保温材料封堵，封堵材料应有防移位的措施。为保证缝隙四周的气密性和装修的连续性，模块单元间的洞口装修以及门窗的安装应在现场进行；
[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91]3　卫生间墙面全高应设置防潮层，浴室内墙面应全高设置防水层；
4　设有配水点的封闭阳台，设置配水点的墙面应设置防水层，高度不宜低于1.3m；
5　墙上设置配电箱时，应做隔声及防火处理；墙体两侧同时设置开关或插座时，两者应错位设置；
6　龙骨类隔墙宜在空腔内敷设管线及接线盒等，接线盒与龙骨连接可靠，开口处必须做好防火、隔声处理。
[bookmark: _Toc163761068][bookmark: _Toc27234][bookmark: _Toc225873322][bookmark: _Toc218783398][bookmark: _Toc227083148] 设备与管线设计
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燃气、电气和智能化等设备与管线应协同设计，并遵循标准化、系列化、模块化、集中化的原则。设备和管线系统的集成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燃气、电气和智能化等设备与管线应综合设计；
2　设备和管线系统宜选用模块化产品，接口应标准化，并应预留扩展条件；
3　应与主体结构相分离；
4　应集中设置、减少平面交叉。
卫生间排水宜采用同层排水方式。
钢模块建筑采暖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37]1　当钢模块建筑采用地面辐射供暖系统时，宜采用干式工法施工；
2　当钢模块建筑采用散热器采暖系统时，散热器的挂件或连接件应固定在结构构件、龙骨或自承重墙板上，必要时应采取加强措施。
　钢模块建筑电气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块单元内宜按功能设计独立的终端电气系统；
2　配电箱、弱电箱、开关、电源插座、信息插座、接线盒及其必要的底盒、连接管等，应结合装修设计进行预留或预埋，并应准确定位；
3　电气管线安装间距应符合《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的有关规定；
4　电气管线现场连接安装方式可参考图4.6.4做法。
[image: ]
图4.6.4预装管道穿墙连接示意图
1—工厂预装导管；2—现场安装导管；3—电气接线盒；4—导管连接接口；5—钢管吊钩组件；
6—吊顶板；7—现场安装检修口；8—桥架
竖向主干管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主干管线宜统一集中布置在管道井内，管道井位置应合理设置，减少对建筑室内空间的影响；
2　管道井进深需留出设备管道安装操作空间，当安装空间不能满足要求时，局部开安装检修口；
3　管道随模块单元安装时，现场可采用柔性连接方式进行竖向连接，如图4.6.5所示；
[image: ]
图4.6.5竖向预装管道采用柔性连接示意图
1—上层模块单元；2—柔性连接；3—阻火带（当为排水立管时增设）；4—下层模块单元；
5—固定管卡；6—竖向立管；7—检修口或检修门
4　穿越楼板的管道应预留洞口或预留套管；
5　桥架随模块单元预装时应做好接口定位，电气系统主干线缆应现场敷设。
横向主干管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向主干管线宜安装于走道等公共部位；
2　管道随模块单元安装时，现场可采用法兰连接或柔性连接等方式进行连接；
3　管线现场连接部位应设置检修口。
分支管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支管线宜在工厂内完成安装；
2　分支管线可在本层地板内、隔墙内、吊顶空间内敷设，减少平面交叉；
3　隔墙内暗敷的电气及智能化管线，应在接线处预埋深型接线盒；
4　给水排水、通风和电气等管线应与整体厨房、卫浴产品相配套，在管道接口连接处设置检修口；
5　集成式厨房、集成式卫生间的管道应在预留的安装空间内敷设，其位置与尺寸宜标准化。


[bookmark: _Toc225873323][bookmark: _Toc218783399][bookmark: _Toc227083149] 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218783400][bookmark: _Toc225873324][bookmark: _Toc227083150] 一般规定
钢模块建筑的钢材、螺栓、栓钉与焊接材料的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冷弯型钢结构技术标准》GB 50018、《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和《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的有关规定。钢筋、混凝土等材料的性能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20][bookmark: OLE_LINK111][bookmark: OLE_LINK87][bookmark: OLE_LINK88]钢模块建筑的结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有关规定。减隔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与现行地方标准《建筑工程减隔震技术规程》DB11/2075的有关规定。
钢模块建筑中的模块单元组合和结构布置应形成稳定的几何不变体系，结构体系可选用钢叠箱结构体系、底部钢框架-钢叠箱结构体系、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或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等类型（图5.1.3）。
	[bookmark: OLE_LINK90][bookmark: OLE_LINK89][image: ]
	[image: ]

	（a）钢叠箱结构体系
	（b）底部钢框架-钢叠箱结构体系

	[image: ]
	[image: ]

	（c）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
	（d）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


图5.1.3　钢结构模块建筑结构体系示意图
1—钢模块单元；2—钢模块单元水平连接；3—钢模块单元层间竖向连接；4—钢模块单元与非钢模块单元结构连接；5—钢框架柱；6—钢框架梁；7—支撑； 9—钢模块单元与底部钢框架连接；10—底部钢框架
钢模块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模块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宜符合表5.1.4的规定；
2　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底部设置转换层时，其最大适用高度亦可对应表5.1.4中不设置转换层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OLE_LINK97][bookmark: OLE_LINK96]3　超过本条规定最大适用高度的钢模块建筑，应进行专项论证。
表5.1.4　钢模块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m）
	结构体系
	抗震设防烈度

	
	7度（0.1g）
	7度（0.15g）
	8度（0.2g）
	8度（0.3g）

	钢叠箱结构、底部钢框架-钢叠箱结构
	30
	25
	21
	18

	叠箱-抗侧力混合结构
	钢叠箱-钢框架结构
	50
	40
	35
	25

	
	[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92][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5]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
	60
	50
	45
	35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至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在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和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中，钢框架部分和钢框架-支撑部分按照刚度分配得到的底层地震倾覆力矩应分别不小于结构总倾覆力矩的25% 和50%。
钢模块建筑的高宽比不宜超过表5.1.5的数值。
表5.1.5 钢7模块建筑适用的最大高宽比
	结构类型
	最大高宽比

	
	7度
	8度

	[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钢叠箱结构、底部钢框架-钢叠箱结构、钢叠箱-钢框架结构
	4
	3

	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
	5
	4


钢模块建筑中，抗侧力结构构件的抗震设计，应根据设防类别、烈度、结构类型和房屋高度采用不同的抗震等级，并应符合相应的计算和构造措施要求。丙类建筑的抗震等级应按表5.1.6确定，甲类、乙类建筑的抗震等级应按表5.1.6的规定提高一级采用。
表5.1.6  钢结构模块建筑结构抗震等级
	结构体系
	抗震等级

	
	≤50m
	＞50m

	
	7度
	8度
	7度
	8度

	钢叠箱结构、
钢叠箱-钢框架结构
底部钢框架-钢叠箱结构
	四
	三
	/
	/

	[bookmark: OLE_LINK155][bookmark: OLE_LINK152]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
	四
	三
	三
	[bookmark: OLE_LINK106][bookmark: OLE_LINK107]/


[bookmark: OLE_LINK116][bookmark: OLE_LINK115]钢模块建筑的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布置宜规则、对称；
2　在两个主轴方向的动力特性宜相近，并应减少因刚度、质量不对称造成扭转；
3　竖向受力构件宜连续布置，并应保持刚度、质量变化均匀。
甲、乙类钢模块建筑和高层的丙类建筑不应采用单跨框架，多层的丙类钢模块建筑不宜采用单跨框架。
[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10]钢模块建筑的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和现行地方标准《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 11-501的有关规定。
钢模块建筑中钢结构的防腐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17]1　钢模块建筑设计应有钢结构防腐蚀涂装设计专项内容，包括侵蚀作用分类、除锈质量等级、涂层构造以及使用期内的检查与维护要求等，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 251的有关规定；
2　钢结构节点构造与连接部位的防腐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钢构件的防腐设计工作年限；
3　钢结构在涂装前应进行表面除锈处理，除锈等级应符合国家对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的规定，不同涂料表面除锈等级的最低要求应符合表5.1.10的规定。设计文件未做规定时，涂层干漆膜总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室内构件不应小于125μm；
2）室外构件不应小于150μm。
表 5.1.10 不同涂料表面除锈等级的最低要求
	项 目
	最低除锈等级

	富锌底涂料
	Sa2

	环氧或乙烯基酯玻璃鳞片底涂料
	Sa2

	喷锌及其合金
	Sa2


[bookmark: OLE_LINK118][bookmark: OLE_LINK119]4　现场螺栓连接处、现场焊缝或补焊焊缝处，应在清理污垢、焊渣等后按构件涂装要求进行补涂，并宜采用封闭措施。
[bookmark: _Toc163761076][bookmark: _Toc20335][bookmark: _Toc225873325][bookmark: _Toc218783401][bookmark: _Toc227083151] 结构整体计算与分析
钢模块建筑应采用空间结构模型进行结构计算分析，计算模型应根据结构的实际情况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结构位移时，可采用分块刚性楼板假定。计算结构内力时，应采用弹性楼板假定；
2　当屋面板采用整体现浇或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板时，可假定屋面平面内为无限刚性；
3　钢模块单元层间框架柱的竖向连接应采用杆单元模拟，计算假定应根据节点实际情况设定为铰接、半刚接或者刚接。采用螺栓连接时，宜采用一端固结一端铰接的杆单元模型；
4　钢模块单元间的水平连接采用连接钢板时，可采用杆单元或面单元模拟。当水平连接钢板两端采用高强螺栓连接并采用杆单元模拟时，计算假定可设为两端铰接或一端刚接一端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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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钢模块单元层间竖向连接铰接模型
1—钢模块单元；2—层间竖向连接
[bookmark: OLE_LINK11]钢模块建筑在多遇地震和风荷载作用下，按弹性计算方法计算的楼层层间最大位移与层高之比（Δu/h）限值应不大于1/300。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按弹塑性计算方法计算的楼层层间最大位移与层高之比（Δup/h）限值应不大于1/50。
钢模块建筑抗震计算时结构的阻尼比可按下列规定取值：
1　在多遇地震下可取0.035； 
2　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分析，可取0.05。
 当钢叠箱结构模块建筑的部分钢模块单元采用钢框架-支撑结构时，框架按刚度分配计算得到的地震层剪力标准值应乘以调整系数，达到不小于结构总地震剪力标准值的25%和框架部分计算最大层剪力标准值1.8倍二者的较小值。
底部钢框架-钢叠箱结构的底部钢框架转换层与相邻上层结构的等效剪切刚度比宜接近1.0，且不应小于0.5。上部钢叠箱的模块框架柱宜直接落在底部转换层的主要转换构件上。
钢叠箱-钢框架结构和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的各层钢叠箱按刚度分配计算得到的地震层剪力标准值应乘以调整系数，达到不小于结构总地震剪力标准值的25%和钢叠箱部分计算最大层剪力标准值1.8倍二者的较小值。
[bookmark: _Toc225873326][bookmark: _Toc218783402][bookmark: _Toc227083152] 钢模块单元结构
[bookmark: OLE_LINK83]钢模块单元的结构应满足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的承载力与刚度要求，可由钢框架和钢支撑等构件组成（图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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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

	（a）框架结构钢模块单元
	（b）框架-支撑结构钢模块单元


图5.3.1  模块单元结构示意图
1—模块钢柱；2—下边梁；3—上边梁；4—底板框架梁；
5—顶板框架梁；6—钢支撑。
钢模块单元的梁、柱连接计算及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1　钢模块单元的梁、柱连接应采用等强焊接；
2　钢模块单元的柱顶、柱底宜设置连接盒，如图5.3.2所示，连接盒的截面刚度及承载力不应小于被连接钢模块单元框架柱与框架梁的截面刚度及承载力，且连接盒凸出模块单元底板梁或顶板梁表面的高度不应小于5mm。
[image: ]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19]图5.3.2　钢模块单元柱顶、柱底连接盒示意图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5]1—柱顶连接盒；2—柱底连接盒；3—钢模块单元柱；4—钢模块单元底板梁；5—钢模块单元顶板梁
钢模块单元梁柱节点处的承载力验算，除下列情况之一外，梁端与柱端的全塑性承载力应满足公式（5.3.3）的要求：
   1　柱所在楼层的受剪承载力比相邻上一层的受剪承载力高出25%；
2　柱轴压比不超过0.4；
3　柱在2倍地震作用下的组合轴力设计值不大于柱的稳定承载力设计值；
4　与支撑斜杆相连的节点。

             公式（5.3.3）
式中：


、——交汇于节点的柱和梁的塑性截面模量；


、——分别为柱和梁的钢材屈服强度；

——地震组合的柱轴力；

——柱的截面面积；

——强柱系数，抗震等级为一级时取1.15，二级时取1.10，三级时取1.05。
钢模块单元采用钢结构底板和顶板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短向承重密肋梁体系；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38]2　吊装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底板的变形应满足本层荷载不向下层模块单元顶板梁传递的要求；
3　高层建筑钢模块单元应采取增加平面斜撑等保证底板或顶板的平面内刚度的措施；
4　吊装、施工等短暂设计工况下，底板和顶板应满足受力、变形与稳定性的要求。
[bookmark: _Toc218783403][bookmark: _Toc225873327][bookmark: _Toc227083153] 钢模块单元连接
钢模块单元间的结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41]1　应与结构计算模型假定相符合，连接做法应构造合理、易操作，并具备施拧、施焊等作业的空间以及便于调整的安装定位措施；
2　连接节点应传力可靠，并应与结构计算模型假定相符合；
3　连接节点应标准化、通用化，并应配套可靠施工工艺。
[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61]地震设计时，钢模块单元间结构竖向与水平连接节点承载力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高层钢模块建筑在多遇地震作用下的连接性能应为弹性，在设防地震作用下的连接性能宜为弹性，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连接性能应为不屈服；
2　2层及以下的低层建筑可仅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承载力验算，此时，钢模块单元间结构竖向与水平连接节点的地震内力计算值应乘以不小于2.0的增大系数。
底部钢模块单元与下面的基础或地下室混凝土结构的连接可采用地脚螺栓或锚栓，也可采用焊接与地脚螺栓或锚栓的组合连接。地脚螺栓或锚栓连接的典型构造可参考图5.4.3所示的做法形式。
[image: ]
图5.4.3　建筑底部钢模块单元与下部混凝土结构连接示意
1—基础预埋板；2—建筑底部钢模块单元连接板；3—地脚螺栓或锚栓；4—基础或地下室顶板；
5—钢模块单元底部连接盒；6—钢模块底板梁
相邻钢模块单元的竖向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连接宜设置在钢模块单元柱端，可采用螺栓连接、焊接连接、焊接与螺栓混合连接或浆锚式连接等方式，典型连接形式可参考图5.4.4的做法；
2　当采用螺栓连接、焊接与螺栓混合连接时，每个连接节点螺栓数量不应少于2个；
3　连接螺栓设置在钢模块单元框架梁端的竖向连接节点用于钢模块单元框架柱受拉的区域时应有可靠设计依据和相应的构造措施，确保节点传力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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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钢模块单元螺栓式层间竖向连接示意
	（b）　钢模块单元浆锚式层间竖向连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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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钢模块单元盖板螺栓层间竖向连接示意


图5.4.4　相邻钢模块单元的典型竖向连接示意
1-柱顶连接盒；2-柱底连接盒；3-连接板；4-下层钢模块单元柱；5-上层钢模块单元柱；6-下层钢模块单元顶板梁；7-上层钢模块单元底板梁；8-高强螺栓；9-连接件；10-灌浆料；11-盖板螺栓连接件
钢模块单元间的水平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8]1　应满足楼层平面内水平力传递的要求；
2　相邻钢模块单元间的竖向连接位置宜设置水平连接，水平连接可设置在钢模块单元顶面，可采用螺栓连接（图5.4.5-1）、焊接连接（图5.4.5-2）或焊接与螺栓混合连接等；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3　高层钢模块建筑中需要加强水平相邻钢模块单元顶板梁之间的连接时，可参考图5.4.5-3的做法，也可采用其他满足要求的节点构造。
[image: ]
图5.4.5-1　钢模块单元螺栓式水平连接示意
1—柱顶连接盒；2—柱底连接盒；3—连接板；4—下层钢模块单元柱；5—上层钢模块单元柱；
6—下层钢模块单元顶板梁；7—上层钢模块单元底板梁；8—高强螺栓
[image: ]
图5.4.5-2　钢模块单元垫板焊接连接示意
1—柱顶连接盒；2—柱底连接盒；3—水平垫板；4—下层钢模块单元柱；5—上层钢模块单元柱；
6—下层钢模块单元顶板梁；7—上层钢模块单元底板梁；8—竖垫板
[image: ]
图5.4.5-3　钢模块单元上边梁之间连接
1—上边梁和顶板梁；2—连接板
[bookmark: OLE_LINK132][bookmark: OLE_LINK131][bookmark: OLE_LINK128][bookmark: OLE_LINK127]钢叠箱-钢框架和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中，钢模块单元与非钢模块结构间的水平连接应考虑释放施工期间的竖向变形差，采用仅传递水平荷载的连接节点形式，采用螺栓连接时可参考图5.4.6所示的连接形式。
[image: ]
图5.4.6　钢模块单元与非钢模块结构间水平连接示意
[bookmark: OLE_LINK129][bookmark: OLE_LINK130]1—柱顶连接盒；2—柱底连接盒；3—连接板；4—下层钢模块单元柱；5—上层钢模块单元柱；
6—下层钢模块单元顶板梁；7—上层钢模块单元底板梁；8—高强螺栓；9—带加劲肋的连接板；
10—非钢模块部分框架柱；11—非钢模块部分框架梁
当屋面采用整体现浇板或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叠合板做法来增加结构体系的整体性时，屋面节点的设计可参考图5.4.7-1～图5.4.7-2，也可采用其他满足设计要求的节点构造。
[image: ]     [image: ]
图5.4.7-1装配整体式屋面与模块单元连接节点    图5.4.7-2现浇屋面与模块单元连接节点
1—钢模块上边梁和顶板梁；2—屋面板预制部分；     1—钢模块上边梁和顶板梁；2—整体现浇板；3—栓钉
3—现浇层；4—抗剪钢筋

[bookmark: _Toc191398070][bookmark: _Toc225873328][bookmark: _Toc218783404][bookmark: _Toc227083154] 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高度大于40m的高层钢模块建筑应进行抗震性能化设计。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29]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和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中，其钢框架和钢框架-支撑部分的抗震性能化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33][bookmark: OLE_LINK134][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1]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和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中，其钢叠箱的抗震性能化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结构方案的特殊性、选用适宜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并采取满足预期的抗震性能目标的措施。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应综合考虑抗震设防类别、设防烈度、场地条件、结构的特殊性、建造费用、震后损失和修复难易程度等各项因素选定。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可分为A、B、C三个等级，结构抗震性能可分为1、2、3、4四个水准，每个性能目标均与一组在指定地震地面运动下的结构抗震性能水准相对应，具体情况可按表5.5.3-1划分；
表5.5.3-1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地震水准
	A
	B
	C

	多遇地震
	1
	1
	1

	设防烈度地震
	1
	2
	3

	预估的罕遇地震
	2
	3
	4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138][bookmark: OLE_LINK137]2　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和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中，其钢叠箱的抗震性能水准可按表5.5.3-2进行宏观判别。
表5.5.3-2  各性能水准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
和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中的钢叠箱预期震后性能状况
	结构抗震性能水准
	宏观损坏程度
	损坏部位

	
	
	[bookmark: OLE_LINK136][bookmark: OLE_LINK135]钢模块单元框架柱
	钢模块单元框架梁
	钢模块单元内支撑斜杆
	钢模块单元间竖向与水平连接

	1
	完好、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2
	基本完好、轻微损坏
	无损坏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轻微损坏，允许钢模块框架顶梁与底梁的荷载效应超过弹性设计承载力，但不超过极限承载力
	轻微损坏，同一层钢模块单元内支撑斜杆的荷载效应超过弹性设计承载力，但不超过极限承载力
	无损坏

	3
	轻度损坏
	[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0]轻微损坏，底层钢模块柱脚允许屈服但不破坏，其他层钢模块框架柱荷载效应允许超过弹性设计承载力，但不超过极限承载力
	轻度损坏，同一层钢模块框架顶梁与底梁出现塑性的比例不高于20%
	轻度损坏，同一层钢模块单元内支撑斜杆出现塑性的比例不高于20%
	轻微损坏，允许钢模块单元间竖向与水平连接荷载效应超过弹性设计承载力，但不超过极限承载力

	4
	中度损坏
	轻度损坏，同一层钢模块框架柱出现塑性的比例不高于20%
	中度损坏，同一层钢模块框架顶梁与底梁出现塑性的比例不高于50%
	中度损坏，同一层钢模块单元内支撑斜杆出现塑性的比例不高于50%
	轻微损坏，允许钢模块单元间竖向与水平连接荷载效应超过弹性设计承载力，但不超过极限承载力


3　不同抗震性能水准的结构可按下列规定进行设计：
1）第1性能水准的结构，应满足弹性设计要求。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应符合本标准的相关规定；在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结构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公式（5.5.3-1）规定：

              公式（5.5.3-1）
[bookmark: OLE_LINK43]式中：


、——分别为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和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按《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的有关规定采用；

——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内力，不需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构件内力，不需考虑与抗震等级有关的增大系数；



、、——分别为上述荷载或作用的分项系数，按《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的有关规定采用。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9]2）第2性能水准的结构，在设防烈度地震或预估的罕遇地震作用下，钢模块单元间竖向与水平连接、钢模块单元框架柱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公式（5.5.3-1）的规定；钢模块单元框架梁和支撑斜杆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公式（5.5.3-2）的规定：

              公式（5.5.3-2）
式中：

——截面极限承载力，按钢材的屈服强度计算。
3）第3性能水准的结构应进行弹塑性计算分析，在设防烈度地震或预估的罕遇地震作用下，钢模块单元间竖向与水平连接、钢模块单元框架柱的抗震承载力应符合公式（5.5.3-2）的规定；允许同一层内不超过20%比例的钢模块单元框架梁和支撑斜杆进入屈服阶段，但不允许发生破坏。在预估的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部位的最大层间位移应满足本标准第5.2.3条的规定。
4）第4性能水准的结构应进行弹塑性计算分析，在设防烈度地震或预估的罕遇地震作用下，模块单元间竖向与水平连接抗震承载力应符合公式（5.5.2-2）的规定；允许同一层内不超过20%比例的模块单元框架柱进入屈服阶段，但不允许发生破坏；允许同一层内不超过50%比例的模块单元框架梁、支撑斜杆或模块单元内金属壁板进入屈服阶段，但不允许发生破坏。在预估的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部位的最大层间位移应满足本标准第5.2.2条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8783405][bookmark: _Toc225873329][bookmark: _Toc227083155] 制作与运输
[bookmark: _Toc163761077][bookmark: _Toc19662][bookmark: _Toc218783406][bookmark: _Toc225873330][bookmark: _Toc227083156] 一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26][bookmark: OLE_LINK225]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宜派驻代表驻厂监理监督钢模块单元的生产，参加钢模块工厂内的各项验收。
钢模块单元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构配件、器具和设备等应按有关产品标准、设计文件及合同约定进行进厂验收。
钢模块单元制作单位应具备满足钢结构模块建筑质量要求的生产设施和试验检测条件，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宜建立质量可追溯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钢模块单元生产制作前，应绘制深化设计图，设计深度应满足生产、运输和安装等技术要求，并应有完备的生产加工组织方案。
钢模块单元制作的质量过程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工序应紧密衔接并形成流水作业，每道工序均应按工艺要求进行质量控制，实行工序检验；
2 有关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
3 各工序的施工应在前一道工序质量合格后进行；
4 隐蔽工程应在下一道工序施工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隐蔽工程记录文件。
钢模块单元制作前应有主要材料的样板和样板房或样板间，并应经各方确认。
[bookmark: _Toc163761078][bookmark: _Toc23055][bookmark: _Toc225873331][bookmark: _Toc218783407][bookmark: _Toc227083157] 工厂集成制作
模块单元钢结构加工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造复杂的构件宜进行工艺性试验；
2　应满足运输、吊装等工况下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要求。
模块单元外围护系统安装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制作宜在工厂内完成，并应预留现场施工作业空间；
2　外墙固定件不应损伤模块单元壁板。
模块单元设备管线施工安装与质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和《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块单元水、暖系统的横向支管伸到服务井内时，应预留不少于150mm的接管长度；横向支管水平穿越相邻模块单元时，可采用焊接、螺纹连接、法兰或卡套式专用管件连接；预留的管道应采取临时封堵措施；
2　当模块单元底板内的采暖管道水平穿越模块单元时，应在接管处的楼板上留设检修孔；
3　模块单元内所有隐蔽工程的给排水及采暖系统中各种承压管道和设备在隐蔽前应做水压试验。试验合格后方可封闭墙面和吊顶，应按设计要求填实穿墙套管与管道之间缝隙，并应将预留管道连接接口进行临时密封与保护。
模块单元内的电气系统施工和安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和《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 50606等的有关规定执行，管道设备等的安装及调试应在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完成，所有弱电线路应点对点进行测试，完成后才能封墙面板材。
模块单元装饰装修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间部品安装前应先进行地面基层和墙面防水处理，并应做蓄水试验；
2　装饰装修工程不应影响管道、设备等的使用和维修，半成品、成品应做好保护，不得污染和损坏；
3　模块单元出厂前，外围护系统、内装饰系统、家具、部品、水电管线和接口器件等应有相应保护措施，模块单元防水措施应可靠。
[bookmark: _Toc163761079][bookmark: _Toc16736][bookmark: _Toc218783408][bookmark: _Toc225873332][bookmark: _Toc227083158] 工厂验收
钢模块单元的工厂验收除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工程资料表单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695的规定。
涉及安全、功能的原材料及半成品，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复检。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类型的进厂材料，应至少抽取一组样品进行复检；当合同另有更高要求时，应按合同执行。见证检验应委托具有国家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
部件、构件、单元制作完成后，应对构配件及模块单元的内在质量、外观质量和尺寸精度进行验收，形成验收记录，出具出厂合格证。
模块单元工厂制作可按本标准附录B制订分项、分部、子分部工程划分方案，报工程监理单位审核。模块单元在工厂制作过程验收应按国家现行各专业施工与验收规范及本标准的规定执行。模块单元验收记录的填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修材料进厂验收记录可按本标准附录F的样式填写；
2　模块单元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可按本标准附录C的样式填写；
3　模块单元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可按本标准附录D的样式填写；
4　模块单元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可按本标准附录E的样式填写；
5　模块单元主体钢结构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可按本标准附录G的样式填写；
6　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应按本标准附录H的规定执行。
模块单元生产过程质量检验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首批（件）模块单元加工应进行自检、互检、交接检、专检，经检验合格形成检验记录方可进行批量生产；
2　首批（件）模块单元检验合格后，应对模块单元生产加工工序，特别是重要工序控制进行巡回检验。
模块单元主体钢结构组装后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组装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6.3.6的规定或技术图纸要求；
[image: ]
图6.3.6 模块单元主体钢结构组装后尺寸、形状示意图
表6.3.6模块单元主体钢结构组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目
	最大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模块单元整体
	长度（AB、A'B'、CD、C'D'）
	±6（当长度L≤12m）；
±10（当长度L＞12m）。
	钢卷尺检查

	
	宽度（AC、A'C'、BD、B'D'）
	±3
	

	
	高度（AA'、BB'、CC'、DD'）
	-3
	

	
	长度方向对角线差（︱AD-BC︱、︱AB'-A'B︱、
|CD'-C'D|、︱A'D'-B'C'︱）
	10.0
	

	
	宽度方向对角线差（|AC'-A'C|、|BD'-B'D|）
	5.0
	

	
	底部堆码角件地面平整度
	3.0
	经纬仪检查
（底部堆码角件地面平整度测量时，可将模块单元放于理论平面内，以所有堆码角件的最低点为基准，测量其他堆码角件的悬空数值）

	梁
	底板梁上表面平整度
	3.0
	2m靠尺和塞尺检查

	
	顶板梁下表面平整度
	4.0
	2m靠尺和塞尺检查（走廊区域）

	柱
	定位偏差
	±2.0
	钢尺检查

	
	垂直度
	3.0
	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门、窗洞口
	大小尺寸
	+3
	钢卷尺、靠尺、经纬仪或吊线检查

	
	定位尺寸
	±2
	

	
	对角线尺寸
	+3
	

	
	立柱、横梁的直线度
	3
	

	
	立柱、横梁的垂直度
	3
	

	连接盒
	中心平面定位
	±2.0
	钢尺检查

	
	模块单元柱顶连接盒顶面以及模块单元柱底连接盒底面的水平度
	L/1000（L为连接盒测量方向边长）
	用水准仪、全站仪、水平尺和钢尺实测

	
	预留螺栓孔中心平面定位
	±1.0
	钢尺检查

	
	孔径
	0，+0.5
	游标卡尺或孔径量规检查

	起吊吊件、堆码角件
	起吊吊件或堆码角件沿模块单元长度方向的定位尺寸
	±8.0
	钢尺检查

	
	起吊吊件或堆码角件沿模块单元宽度方向的定位尺寸
	±5.0
	


模块单元的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354和《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GB 50327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应具备表6.3.7所规定的有关安全和功能的检测项目的合格报告。
表6.3.7有关安全和功能的检测项目
	序号
	分项工程
	检测项目

	1
	建筑地面工程
	卫生间蓄水试验

	2
	门窗工程
	建筑外窗的抗风压性能、气密性和水密性能

	3
	饰面板工程
	饰面板后置埋件的拉拔力

	4
	饰面砖工程
	外墙饰面砖样板及工程的饰面砖粘结强度

	5
	幕墙工程
	1.硅酮结构胶的相容性及与玻璃粘结性能；
2.幕墙后置埋件和槽式预埋件的拉拔力；
3.幕墙的抗风压性能、气密性能和水密性能及层间变形性能。


[bookmark: OLE_LINK229][bookmark: OLE_LINK230]钢模块单元的防水包装应密封可靠，出厂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系列1集装箱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集装箱》GB/T 5338.1的试验方法进行风雨密性试验，模块单元内不得有渗漏现象。
钢模块单元出厂前宜进行试吊装，检验其运输强度与刚度，并对钢模块单元的标识和使用说明书进行检查。
[bookmark: _Toc16540][bookmark: _Toc163761080][bookmark: _Toc218783409][bookmark: _Toc225873333][bookmark: _Toc227083159] 出厂
钢模块单元出厂前应有唯一的产品标识。标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名称；
2　栋号、楼层号、单元号、位置信息；
3　制作的开始及完成日期；
4　模块单元重量、吊点位置；
5　制作单位名称或商标。
钢模块单元出厂时应有产品合格证，并应在产品交付时提供。产品合格证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产品名称、商标；
2　制作单位名称、地址；
3　产品规格、类型；
4　生产日期；
5　检验部门印章、检验人员代号。
钢模块单元出厂时应附有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模块单元设计图，包括单元面积、使用功能、建筑性能指标、配备设备设施、主体结构构件性能指标、耐久性等；
2　现场吊装和安装工艺说明书；
3　现场结构节点和连接部位施工设计图纸或技术要求；
4　现场装饰装修施工说明书；
5　模块单元间设备管线连接的设计图纸或技术要求；
6　备带现场材料、工具清单。
[bookmark: _Toc163761081][bookmark: _Toc15373][bookmark: _Toc218783410][bookmark: _Toc225873334][bookmark: _Toc227083160] 包装、运输与堆放
钢模块单元的包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块单元在运输前应使用防水防潮的包装，并应采取防止污染的措施；
2 有关附件、配件应按类别打包，相同类型的配件集中打包，并做好标记和清单；
3 模块单元内较大的设施、设备宜打包进对应的模块中。
钢模块单元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块单元的宽度及高度宜符合大件运输的限值规定；
2　运输过程中应牢固固定，并应采取防止损坏的措施；
3　沿线运输工况复杂时应提前制定专项运输方案；
4　在运输过程中应固定牢固，设置必要的垫木防止运输过程中造成损坏。必要时，应进行运输过程中强度和刚度验算，设置专门的防震措施。
钢模块单元在工厂和工程现场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堆放场地应坚实、平整、无积水，并应对模块单元采用防雨、防污染等措施；
2　模块单元底部应设置临时垫块平整堆放，垫块高度不宜小于100mm，垫块宜与模块单元柱上下对齐；
3　重叠堆放时，每层的模块单元垫块应上下对齐，堆垛层数应根据场地、构件、垫块的承载力确定，并应根据需要采取防止堆垛倾覆的措施；
4　应按组装顺序有序堆放，相互之间留有一定的间隙，当多层模块单元堆放时应加设临时固定安全措施，堆垛层数应根据场地、构件、垫块的承载力确定；
5　堆放超过3个月及以上时，应采取通风、防霉等措施。
[bookmark: _Toc21566][bookmark: _Toc163761082][bookmark: _Toc225873335][bookmark: _Toc218783411][bookmark: _Toc227083161]
 现场安装
[bookmark: _Toc19029][bookmark: _Toc163761083][bookmark: _Toc218783412][bookmark: _Toc225873336][bookmark: _Toc227083162] 一般规定
钢模块建筑现场安装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以及配套的专项施工方案，经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现场作业前应向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特殊工种从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现场作业所用吊装设备应根据模块重量、设备性能、场地条件等综合选择，作业前应完成验收。现场临时道路及设备作业点的承载力应满足吊装设备的使用要求。
吊索具及专用工机具应根据模块单元形状、尺寸及重量合理选择，作业前应完成验收，使用时不得超过额定许用荷载。
[bookmark: OLE_LINK126][bookmark: OLE_LINK125]施工活动应采取绿色、环保措施，符合现行地方标准《绿色施工管理规程》DB11/T 513的有关规定，同时应符合北京市智慧管理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163761084][bookmark: _Toc20863][bookmark: _Toc225873337][bookmark: _Toc218783413][bookmark: _Toc227083163] 现场安装
模块单元、构件、安装材料进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执行进场验收制度，应核对其牌号、规格、批号、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标志和检验报告，并检查表面质量和外观等；
2　对涉及安全与承载功能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复验；
3　对材料成品现场检查验收，应对其所有检验项目进行检查验收。
钢结构模块建筑安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对建筑物的轴线、底部基础或地下室结构上的预埋板的位置和标高、地脚螺栓位置以及混凝土的强度等级等内容进行复核，并办理交接验收。预埋板、地脚螺栓或锚栓及建筑底部模块单元连接板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2.2的规定；
表7.2.2 基础或地下室结构的预埋板、地脚螺栓或锚栓
及建筑底部模块单元连接板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基础或地下室结构的预埋板
	中心线与定位轴线距离
	±10.0

	
	顶面标高
	0，-5.0

	
	支承面水平度
	l /1000（l 为预埋板测量方向边长）

	地脚螺栓（锚栓）
	螺栓中心偏移
	±3

	
	螺栓露出长度
	+30，0

	
	螺纹长度
	+30，0

	建筑底部模块单元连接板
	中心线与定位轴线距离
	±1

	
	支承面标高
	±1

	
	板顶水平度
	l/1000（l 为连接板测量方向边长）


2　检查给水排水管道、电气线管、暖通设施等需预埋工程是否均已完成，施工现场是否具备供水和供电条件；
3　对大面积开洞的模块单元以及施工工况验算不满足设计要求的建筑模块单元，应在吊装前做好临时加固措施。
钢模块单元吊装起重机械的选用和操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 的有关规定。起重机械的吨位和型号应根据吊装方案和模块单元重量选择。
钢模块单元安装宜按建筑物的平面形状、结构及连接节点形式、安装机械的规格数量、现场施工条件等因素，划分吊装流水段，确定安装顺序。
钢模块单元的吊点位置应严格按设计点位布置，严禁随意变更，确需变动时应由设计单位复核并同意。
尺寸较大或形状复杂的钢模块单元吊装时，应选择设置分配梁或分配桁架的吊具，并应保证起重设备主钩位置、吊具及模块单元重心在竖直方向上重合，可采取下列构造措施：
1　通过单独的横梁进行提升，图7.2.5（b）；
2　通过独立的二级框架进行提升，图7.2.5（c）；
3　通过等尺寸的重型框架进行提升，图7.2.5（d）。
[image: ]
图7.2.5 钢模块单元吊装方法
钢模块单元吊装应设专人指挥，起吊应平稳，不得偏斜和大幅度摆动。操作人员应站在安全可靠的位置，严禁人员与构件一同起吊。
钢模块单元间连接件在安装过程应避免损伤，对出现损伤又无法矫正修补的模块单元不应使用。
未经设计单位允许不应对钢模块单元进行切割、开孔等。不应利用已安装就位的钢模块单元结构作为起吊其他重物的吊点或支撑点，不应在主要受力部位加焊其他物件。
钢模块单元施工中如需要采用脚手架，其设计、施工、使用及管理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的有关规定。脚手架搭设及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对钢结构模块建筑的成品保护。依附于模块单元时应提前在模块单元结构的适当位置预留附着连接件，附着点的位置应尽量减少对幕墙等其它建筑部件的影响。
钢模块单元安装偏差的检测，应在结构形成空间刚度单元并连接固定后进行。钢模块建筑的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7.2.11要求。
表7.2.11 钢模块建筑的安装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图例

	模块单元底座中心线对定位轴线的偏移△
	3.0
	

	单层模块单元垂直度△
	3.0
	

	模块单元间连接板顶标高与设计标高之间高差△
	±1.0
	[image: ]

	模块单元间连接板顶水平度△
	l/1000（l 为连接板测量方向边长）
	[image: ]

	钢结构模块建筑整体垂直度△
	△≤H/2500+10，且△≤50.0
	

	主体结构整体平面弯曲 α
	≤L/1500，且≤25.0
	



现场安装与建筑内部装修需要同步进行时，应在每层建筑顶部做临时防护措施，或保证装修层上有一层已安装就位的模块单元。
管道穿越楼板部位不得渗漏；卫生间、厨房地面排水应畅通，无积水；厨房排气装置管道接口应严密，排气通畅。
相邻钢模块单元、底层钢模块单元与支座连接处等部位的水平缝和竖缝的防火封堵处理，应按设计文件和有关产品的技术说明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接缝封堵隐蔽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做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2　建筑接缝封堵材料应紧密贴实，无漏光现象。
钢模块建筑接缝防水构造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建筑幕墙》GB/T 21086、《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JGJ/T 235等有关规定。钢模块建筑在雨季安装时或施工中断时应采取临时防水措施。

[bookmark: _Toc27789][bookmark: _Toc163761085][bookmark: _Toc225873338][bookmark: _Toc218783415][bookmark: _Toc227083164] 质量检查与验收
[bookmark: _Toc7618][bookmark: _Toc163761086][bookmark: _Toc225873339][bookmark: _Toc218783416][bookmark: _Toc227083165] 一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27][bookmark: OLE_LINK228][bookmark: OLE_LINK245][bookmark: OLE_LINK244]钢模块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和现行地方标准《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695的有关规定进行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
钢模块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应分工厂生产部分与现场施工部分内容分别组织质量验收。
钢模块单元应按子单位工程在工厂进行验收，并应符合本标准第6章的有关规定。
钢模块建筑应按单位工程在施工现场进行验收，模块单元安装与连接应按主体结构子分部工程在施工现场进行验收。
[bookmark: _Toc163761087][bookmark: _Toc18530][bookmark: _Toc225873340][bookmark: _Toc218783417][bookmark: _Toc227083166] 钢模块单元的进场验收
Ⅰ　主控项目
钢模块单元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钢模块单元进行进场检验时，应提交模块单元出厂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出厂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模块单元出厂合格证书；
2　主要材料及构配件合格证；
3　出厂有关性能检测报告；
4　下列合格证书：
1）电气系统检查及试验合格证书；
2）通讯网络系统检查及试验合格证书；
3）给、排水管道水压、灌水试验合格证书；
4）采暖设备及管线检查及试验合格证书；
5）机械通风检查及试验合格证书；
6）模块单元临时防护检查合格证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模块单元出厂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材料、产品的合格证和检测报告。
钢模块单元外露的柱、梁不应有缺损，连接件应完整无损。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处理方案。
Ⅱ　一般项目
钢模块单元应在显著位置粘贴可辨识产品标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模块单元出厂产品标识。
钢模块单元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宜有一般缺陷。对已出现的一般缺陷，应按技术方案进行处理，并应重新检验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处理方案。
[bookmark: _Toc218713683][bookmark: _Toc17529][bookmark: _Toc163761088][bookmark: _Toc225873341][bookmark: _Toc218783418][bookmark: _Toc227083167] 钢模块单元安装与连接验收
Ⅰ　主控项目
焊接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有关规定，在焊前检查、焊中检验和焊后检验的基础上应按设计文件和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规定执行。
紧固件连接工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中规定的质量验收方法和质量验收项目执行，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JGJ 82的有关规定。
钢模块单元的基础预埋板平面位置、顶面标高、支承面水平度及地脚螺栓位置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本标准表7.2.2的规定；建筑底部钢模块单元连接板的平面位置、支承面标高以及板顶水平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本标准表7.2.2的规定；钢模块单元底座中心线对定位轴线的偏移、钢模块单元间连接板顶标高与设计标高之间高差以及钢模块单元间连接板顶水平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本标准表7.2.11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采用钢尺、水平尺、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等测量。
单层钢模块单元安装垂直度、钢模块单元建筑整体垂直度及整体平面弯曲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程表7.2.11的规定。
检查数量：对主要立面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采用经纬仪、全站仪等测量。
[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4]防腐蚀涂装工程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T 50224和《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 251的有关规定。
钢模块单元建筑钢结构防火涂料的粘结强度、抗压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有关规定，试验方法应符合国家对建筑构件耐火试验的有关规定；防火板及其他防火包覆材料的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中对耐火极限的设计规定。
Ⅱ　一般项目
与基础或地下室结构连接的地脚螺栓（锚栓）尺寸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本规程表7.2.2的规定。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应抽查总数量的10%，且不应少于3个。
检验方法：钢尺检查。
[bookmark: _Toc163761089][bookmark: _Toc30785][bookmark: _Toc225873342][bookmark: _Toc218783419][bookmark: _Toc227083168] 设备与管线系统连接安装验收
Ⅰ　主控项目
钢模块建筑给水、排水管线系统现场连接工程施工质量验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给水管道和密闭水箱（罐）应做水压试验；
2　阀门应进行强度和严密性试验；
3　敞口水箱应进行满水试验；
4　隐蔽或埋地的排水管道在隐蔽前应做灌水试验；
5　室内的雨水管道安装后应做灌水试验；
6　排水主立管及水平干管管道均应做通球试验；
7　卫生器具交工前应做满水和通水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各项水压试验记录、系统试压记录、满水试验记录、通球试验记录、通水试验记录等。
钢模块建筑通风工程现场管线连接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有关规定。风管、空调管道在不同模块单元之间管道连接时，应连接严密，接口不应设置在墙体内。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钢模块建筑电气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气系统应做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接地电阻、绝缘电阻测试，空载试运行和负荷试运行，建筑照明通电试运行等试验，试验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各项试验记录。
2　当钢模块单元间有水平管线穿越时，穿墙套管或电气导管应与两端模块单元内电气导管可靠连接，金属导管应设置接地卡固定跨接接地线。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预留洞口。
Ⅱ　一般项目
穿墙套管与管道之间缝隙，在管道全部连接安装完成且进行系统试压、冲洗后，应采用难燃或不燃材料填实。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并检查系统试压记录。
生活给水系统管道在交付使用前必须冲洗和消毒，并经有关部门取样检验，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要求方可使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并检查冲洗和消毒记录。
管道安装后，预留孔隙应填实；穿越防火墙处洞隙应采用难燃或不燃材料封堵。外墙预留洞口在管道安装后应采用防水密封材料封堵。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户内配电箱、弱电箱安装时应在上方对应吊顶处预留活盖板。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吊顶处预留洞口。
[bookmark: _Toc20722][bookmark: _Toc163761090][bookmark: _Toc218783420][bookmark: _Toc225873343][bookmark: _Toc227083169] 建筑接缝防火、防水验收
Ⅰ　主控项目
钢模块单元建筑接缝防火封堵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建筑接缝防火封堵材料应紧密贴实。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隐蔽验收记录。
检查封堵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及管道阻火装置的耐火性能，拼缝处防火封堵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封堵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检测报告。
钢模块单元建筑拼接处缝隙的构造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外墙防水层完工后应做淋水试验。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雨后或持续淋水30min后观察检查。
屋面应检查有无渗漏、积水以及排水系统是否通畅。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雨后或持续淋水2h 后观察检查。
Ⅱ　一般项目
密封材料嵌填应密实、连续、饱满，粘结牢固，不应有气泡、开裂、脱落等缺陷。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具备蓄水条件的檐沟、天沟应进行蓄水试验，蓄水时间不应少于24h。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蓄水试验，蓄水后24h观察检查。
屋面、外墙的防水卷材或防水涂料的搭接缝应粘结牢固、密封严密；收头应与基层粘结并固定牢固，缝口应封严，不应有翘边现象；屋面、外墙的防水卷材或防水涂料的铺贴方向应正确，纵向搭接应错开，搭接宽度负偏差不应大于10mm。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


[bookmark: _Toc163761091][bookmark: _Toc26167][bookmark: _Toc218783421][bookmark: _Toc225873344][bookmark: _Toc227083170] 维护与重复利用
[bookmark: OLE_LINK169]9.0.1钢模块单元制作单位应配合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在交付物业时，提供使用维护文件《建筑质量保证书》和《建筑使用说明书》，并宜制定《检查与维护更新计划》，使用维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2的有关规定。
9.0.2钢模块建筑工程竣工交付使用满6个月后，模块单元制作单位应派专业人员对钢模块单元进行检查，若有质量隐患，应采取排除、修缮的措施。
9.0.3钢模块建筑使用过程中不应改变原设计文件规定的建筑使用条件、使用性质及使用环境。钢模块建筑二次装修时，模块建筑构件的防火性能不应低于原设计要求。
9.0.4钢模块建筑若超过使用年限时，应对结构和外围护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并对结构安全性能进行鉴定评估，评估合格后，应重新规定后续使用年限；评估不合格的不应继续使用，并及时做报废处理。
9.0.5钢模块建筑运维过程中宜根据《建筑使用说明书》建立对结构、防火、防水、机电等建筑各系统的检查与维护制度，明确检查时间、周期与内容，并建立运维记录台账。
9.0.6钢模块建筑中的模块单元拆除后重复利用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1钢模块的拆除一般应符合由顶至底、由外向内、从走廊到室内、按层施工的顺序进行。特殊建筑应根据其特点确定相应的拆除顺序；
2钢模块单元拆除后应做好编号和标识，存储时应根据其模块功能和安装顺序分类存放在指定区域，做好防雨、防潮、防撞击等安全措施；
3收回的模块单元应及时做好缺失配件记录补充及损坏部件的修补、更换，破坏的防腐层应及时修补恢复后再入库存储；
4拆解后的高强螺栓不得再次使用，其它螺栓应进行严格检验和技术评估后方可继续使用；
5钢模块单元及物料在拆解维护后，应对构件使用年限、次数、功能信息进行相应记录，并应建立档案记录；
6收回、周转的钢模块单元使用前，应进行结构安全的评估与模块单元的质量鉴定，达到性能指标及设计使用要求后方可继续使用。


[bookmark: _Toc163761092][bookmark: _Toc218783422][bookmark: _Toc225873345][bookmark: _Toc227083171]附录A  模块单元间接缝部位典型防火构造节点
[image: ]
图A.0.1模块单元间竖向接缝防火构造节点示意
1—金属幕墙； 2—自粘型丁基防水胶带；3—高密度水泥纤维板；4—防水透气膜；5—岩棉填充；
6—钢柱；7—岩棉填充；8—PE棒；9—防水密封胶；10—50厚硅酸铝纤维棉；11—双层12厚防火石膏板
[image: ]
图A.0.2模块单元间水平接缝防火构造节点示意
[bookmark: OLE_LINK158][bookmark: OLE_LINK156]1—12厚纸面石膏板；2—防水隔汽膜；3—岩棉填充；4—防水透气膜；5—双层水泥纤维板；
6—铝单板氟碳喷涂；7—丁基防水胶带；8—岩棉填充；9—岩棉填充；10—PE棒
[bookmark: _Toc225873346][bookmark: _Toc535529169][bookmark: _Toc529803514][bookmark: _Toc532588790][bookmark: _Toc24651269][bookmark: _Toc12053581][bookmark: _Toc532849251][bookmark: _Toc218783423][bookmark: _Toc227083172]附录B　钢模块单元的分部工程划分与代号表（工厂部分）
表B　钢模块单元的分部工程划分与代号表（工厂部分）
	[bookmark: OLE_LINK235][bookmark: OLE_LINK234]分部工程代号
	[bookmark: OLE_LINK224][bookmark: OLE_LINK231]分部工程
	[bookmark: OLE_LINK237][bookmark: OLE_LINK236]子分部工程代号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02
	主体结构
	03
	钢结构
	钢结构焊接，紧固件连接，钢零部件加工，钢构件组装及预拼装，模块单元钢结构组装，防腐涂料涂装，防火涂料涂装

	[bookmark: _Hlk225775017]03
	建筑装饰装修
	01
	建筑地面
	基层铺设，整体面层铺设，板块面层铺设，地面防水

	
	
	02
	抹灰
	一般抹灰，泡沫混凝土浇筑，装饰抹灰

	
	
	03
	外墙临时防水
	门窗临时防护、防水材料包覆

	
	
	04
	门窗
	木门窗安装，金属门窗安装，塑料门窗安装，特种门安装，门窗玻璃安装

	
	
	05
	吊顶
	整体面层吊顶，板块面层吊顶，格栅吊顶

	
	
	06
	轻质隔墙
	板材隔墙，骨架隔墙，活动隔墙，玻璃隔墙

	
	
	07
	内墙面饰面板
	石膏板安装，陶瓷板安装，木板安装，金属板安装，塑料板安装

	
	
	08
	内墙面饰面砖
	内墙面饰面砖粘贴

	
	
	09
	幕墙
	玻璃幕墙安装，金属幕墙安装，石材幕墙安装，陶板幕墙安装

	
	
	10
	内墙面涂饰
	水性涂料涂饰，溶剂型涂料涂饰，美术涂饰

	
	
	11
	裱糊与软包
	裱糊，软包

	
	
	12
	细部
	橱柜制作与安装，窗帘盒和窗台板制作与安装，门窗套制作与安装，护栏和扶手制作与安装，花饰制作与安装

	04
	模块单元顶面
	03
	临时防水与密封
	卷材防水层，涂膜防水层，接缝密封，防水材料包覆

	05
	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
	01
	室内给水系统
	给水管道及配件安装，室内消火栓系统安装，消防喷淋系统安装，防腐，绝热，管道冲洗、消毒，试验与调试

	
	
	02
	室内排水系统
	排水管道及配件安装，雨水管道及配件安装，防腐，试验与调试

	
	
	03
	室内热水系统
	管道及配件安装，辅助设备安装，防腐，绝热，试验与调试

	
	
	04
	卫生器具
	卫生器具安装，卫生器具给水配件安装，卫生器具排水管道安装，试验与调试

	
	
	05
	室内供暖系统
	管道及配件安装，辅助设备安装，散热器安装，低温热水地板辐射供暖系统安装，电加热供暖系统安装，燃气红外辐射供暖系统安装，热风供暖系统安装，热计量及调控装置安装，系统水压试验与调试，防腐，绝热

	
	
	09
	建筑饮用水供应系统
	管道及配件安装，防腐，绝热，试验与调试

	
	
	10
	建筑中水系统
	建筑中水系统管道及配件安装，防腐，绝热，试验与调试

	
	
	13
	室内热源及辅助设备
	室内加热热源，辅助设备及管道安装，安全附件安装，防腐，绝热，试验与调试

	
	
	14
	监测与控制仪表
	检测仪器及仪表安装，试验与调试


[bookmark: _TOC_250004][bookmark: _Toc514334443]
续表B
	[bookmark: OLE_LINK238][bookmark: OLE_LINK239]分部工程代号
	分部工程
	[bookmark: OLE_LINK241][bookmark: OLE_LINK240]子分部工程代号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06
	通风与空调
	01
	送风系统
	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与空气处理设备安装，风管与设备防腐，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风口安装，检修口安装

	
	
	02
	排风系统
	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与空气处理设备安装，风管与设备防腐，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风口及其他空气处理设备安装，厨房、卫生间排风系统安装

	
	
	03
	防排烟系统
	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安装，风管与设备防腐，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排烟风阀（口）、）常闭正压风口、防火风管、防火阀、自垂百叶风口安装，压力传感器或余压阀安装

	
	
	04
	除尘系统
	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与空气处理设备安装，风管与设备防腐，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除尘器与排污设备安装，吸尘罩安装，高温风管绝热

	
	
	05
	舒适性空调系统
	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与空气处理设备安装，风管与设备防腐，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组合式空调机组安装，新风机组安装，消声器、静电除尘器、换热器、紫外线灭菌器、空气过滤器等设备安装，风机盘管、VAV与UFAD地板送风装置、射流喷口等末端设备安装，风管与设备绝热

	
	
	06
	恒温恒湿空调系统
	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与空气处理设备安装，风管与设备防腐，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组合式空调机组安装，电加热器、加湿器等设备安装，精密空调机组安装，风管与设备绝热

	
	
	07
	净化空调系统
	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与空气处理设备安装，风管与设备防腐，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净化空调机组安装，消声器、静电除尘器、换热器、紫外线灭菌器、空气过滤器等设备安装，中、高效过滤器及风机过滤器单元（FFU）等末端设备清洗与安装，洁净度测试，风管与设备绝热

	
	
	09
	真空吸尘系统
	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与空气处理设备安装，风管与设备防腐，管道安装，快速接口安装，风机与滤尘设备安装，压力试验、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

	
	
	10
	冷凝水系统
	管道系统及部件安装，水泵及附属设备安装，管道、设备防腐与绝热，管道冲洗与管内防腐，灌水渗漏及排放试验

	
	
	11
	空调（冷、热）水系统
	管道系统及部件安装，水泵及附属设备安装，管道、设备防腐与绝热，管道冲洗与管内防腐，压力试验、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辐射板及辐射供热、供冷地埋管，热泵机组设备安装

	
	
	12
	冷却水系统
	管道系统及部件安装，水泵及附属设备安装，管道、设备防腐与绝热，管道冲洗与管内防腐，压力试验、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水处理设备安装，防冻伴热设备安装

	
	
	13
	土壤源热泵换热系统
	管道系统及部件安装，水泵及附属设备安装，管道、设备防腐与绝热，管道冲洗与管内防腐，压力试验、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管网安装

	
	
	14
	水源热泵换热系统
	管道系统及部件安装，水泵及附属设备安装，管道、设备防腐与绝热，管道冲洗与管内防腐，压力试验、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管网安装，除垢设备安装

	
	
	15
	蓄能系统
	管道系统及部件安装，水泵及附属设备安装，管道、设备防腐与绝热，管道冲洗与管内防腐，压力试验、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

	
	
	18
	多联机（热泵）空调系统
	室外机组安装，室内机组安装，制冷剂管路连接及控制开关安装，风管安装，冷凝水管道安装，制冷剂灌注，压力试验、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

	
	
	19
	太阳能供暖空调系统
	管道及配件安装，压力试验、局部设备及管道调试，防腐，绝热，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系统安装

	
	
	20
	设备自控系统
	温度、压力与流量传感器安装，执行机构安装调试，防排烟系统功能测试，自动控制及系统智能控制软件调试



续表B
	分部工程代号
	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代号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07
	建筑电气
	04
	电气动力
	配电箱（盘）安装，电气设备试验和试运行，导管敷设，电缆敷设，管内穿线和槽盒内敷线，电缆头制作，导线连接，线路绝缘测试，开关、插座、风扇安装

	
	
	05
	[bookmark: OLE_LINK243][bookmark: OLE_LINK242]电气照明
	配电箱（盘）安装，导管敷设，管内穿线和槽盒内敷线，电缆头制作，导线连接，线路绝缘测试，普通灯具安装，专用灯具安装，开关、插座、风扇安装，建筑照明通电试运行

	
	
	07
	防雷及接地
	局部等电位连接

	08
	智能系统
	05
	综合布线系统
	导管安装，线缆敷设，电话网络插座安装 

	
	
	08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导管安装，线缆敷设，有线电视插座安装

	
	
	1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导管安装，线缆敷设，探测器类设备安装，控制器类设备安装，其他设备安装

	
	
	16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导管安装，线缆敷设，设备安装

	09
	建筑节能
	01
	围护结构节能工程
	墙体节能，幕墙节能，门窗节能，屋面节能，地面节能

	
	
	02
	供暖空调节能工程
	供暖节能，通风与空调节能，冷热源及管网节能

	
	
	03
	配电照明节能工程
	配电与照明节能

	
	
	04
	监测控制节能工程
	监测与控制节能

	
	
	05
	可再生能源节能工程
	地源热泵系统节能，太阳能光热系统节能，太阳能光伏节能


[bookmark: _Toc514334447]

[bookmark: _Toc225873347][bookmark: _Toc227083173]附录C　钢模块单元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表C　钢模块单元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bookmark: _Hlk225518760]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C7-4
	资料编号
	

	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规范规定
	最小/实际抽样数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控项目
	1
	
	
	
	
	

	
	2
	
	
	
	
	

	
	3
	
	
	
	
	

	
	4
	
	
	
	
	

	
	5
	
	
	
	
	

	
	6
	
	
	
	
	

	
	7
	
	
	
	
	

	
	8
	
	
	
	
	

	一般项目
	1
	
	
	
	
	

	
	2
	
	
	
	
	

	
	3
	
	
	
	
	

	
	4
	
	
	
	
	

	
	5
	
	
	
	
	

	
	6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bookmark: OLE_LINK206][bookmark: OLE_LINK207][bookmark: OLE_LINK217][bookmark: OLE_LINK218]注：本表由模块制作单位填写。
[bookmark: _TOC_250003][bookmark: _Toc529803517][bookmark: _Toc535529172][bookmark: _Toc12053584][bookmark: _Toc532849254][bookmark: _Toc532588793][bookmark: _Toc514334445][bookmark: _Toc218783426][bookmark: _Toc225873348][bookmark: _Toc24651272][bookmark: _Toc227083174]附录D　钢模块单元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表D　钢模块单元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bookmark: _Hlk225518871]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表 C7-6
	资料编号
	

	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数量
	
	检验批数量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bookmark: OLE_LINK205][bookmark: OLE_LINK204]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序号
	检验批名称
	检验批容量
	部位/区段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检查结果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说明：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检查结果
	

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模块制作单位填写。
[bookmark: _Toc225873349][bookmark: _Toc227083175]附录E　钢模块单元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表E　钢模块单元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表 C7-7
	资料编号
	

	子单位工程名称
	
	子分部工程数量
	
	分项工程数量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质量）负责人
	

	序号
	子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检验批数量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检查结果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1
	
	
	
	
	

	2
	
	
	
	
	

	3
	
	
	
	
	

	4
	
	
	
	
	

	5
	
	
	
	
	

	6
	
	
	
	
	

	
	
	
	
	
	

	质量控制资料
	
	

	安全和功能检验结果
	
	

	观感质量检验结果
	
	

	综合验收结论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注：1 主体结构、节能分部工程的验收应由模块制作单位、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参加并签字； 
2 本表由模块制作单位填写。

[bookmark: _Toc24651273][bookmark: _Toc218783427][bookmark: _Toc225873350][bookmark: _Toc227083176]附录F　装修材料进厂验收记录表
表F　装修材料进厂验收记录表
	材料
类别
	品种
	使用部位
及数量
	进厂材料
燃烧性能
	设计要求
燃烧性能
	检验
报告
	合格证书
	核查人员

	纺织
织物
	
	
	
	
	
	
	

	
	
	
	
	
	
	
	

	
	
	
	
	
	
	
	

	
	
	
	
	
	
	
	

	木质
材料
	
	
	
	
	
	
	

	
	
	
	
	
	
	
	

	
	
	
	
	
	
	
	

	
	
	
	
	
	
	
	

	高分子
合成
材料
	
	
	
	
	
	
	

	
	
	
	
	
	
	
	

	
	
	
	
	
	
	
	

	
	
	
	
	
	
	
	

	复合
材料
	
	
	
	
	
	
	

	
	
	
	
	
	
	
	

	
	
	
	
	
	
	
	

	
	
	
	
	
	
	
	

	其他
材料
	
	
	
	
	
	
	

	
	
	
	
	
	
	
	

	
	
	
	
	
	
	
	

	验
收
单
位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单位印章）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单位印章）
	监理工程师：（签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32588794][bookmark: _Toc532849255][bookmark: _Toc24651274][bookmark: _Toc529803518][bookmark: _Toc12053585][bookmark: _Toc218783428][bookmark: _Toc225873351][bookmark: _Toc535529173][bookmark: _Toc227083177]附录G　钢结构工程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
表G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分部（子分部）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
	项次
	项目
	抽检数量及检验方法
	合格质量标准
	备注

	1
	见证取样送样试验项目
（1）钢材和焊接材料复验
（2）高强度螺栓预拉力、扭矩系数复验
（3）摩擦面抗滑系数复验
	按GB 50205
	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规定
	

	2
	焊缝质量：
（1）内部缺陷
（2）外观缺陷
（3）焊缝尺寸
	一、二级焊缝按焊缝处随机抽检3%，且不少于3处；检验采用超声波或射线探伤
	按GB 50205
	

	3
	（1）连接件
（2）锚栓紧固
（3）垫板、垫块
	全数检查，采用观察和尺量等方法进行检验
	符合本规程6.4.3条和GB 50205的规定
	

	4
	主要构件变形
（1）钢梁、顶梁等垂直度和侧向弯曲
（2）钢柱垂直度
	按构件随机抽检3%，且不少于3处；检验方法按GB 50205和本规程6.4.3条
	符合本规程6.4.3条和GB 50205的规定
	

	5
	主体结构尺寸
（1）整体垂直度
（2）整体平面弯曲
	按GB 50205和本规程6.4.3条
	符合本规程6.4.3条和GB 50205的规定
	

	6
	船运试验项目
（1）堆码
（2）顶吊
（3）横向刚性
（4）纵向刚性
	检查试验报告资料
	试验报告检测结论合格
	



[bookmark: _Toc532588795][bookmark: _Toc535529174][bookmark: _Toc225873352][bookmark: _Toc529803519][bookmark: _Toc24651275][bookmark: _Toc12053586][bookmark: _Toc532849256][bookmark: _Toc218783429][bookmark: _Toc514334448][bookmark: _Toc227083178]
附录H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H.0.1　钢结构（钢构件焊接）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H.0.1进行记录。
[bookmark: OLE_LINK195][bookmark: OLE_LINK194]表H.0.1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钢构件焊缝）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bookmark: OLE_LINK193][bookmark: OLE_LINK167][bookmark: OLE_LINK173][bookmark: OLE_LINK148][bookmark: OLE_LINK147][bookmark: OLE_LINK149]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C7-4
	资料编号
	

	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按GB 50205）
	最小/实际抽样数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控项目
	1
	焊接材料进场
	第　 条
	
	
	

	
	2
	焊接材料复验
	第　 条
	
	
	

	
	3
	材料匹配
	第　 条
	
	
	

	
	4
	焊工证书
	第　 条
	
	
	

	
	5
	焊接工艺评定
	第　 条
	
	
	

	
	6
	内部缺陷
	第　 条
	
	
	

	
	7
	组合焊缝尺寸
	第　 条
	
	
	

	
	8
	焊缝表面缺陷
	第　 条
	
	
	

	一般项目
	1
	焊接材料进场
	第　 条
	
	
	

	
	2
	预热和后热处理
	第　 条
	
	
	

	
	3
	焊缝外观质量
	第　 条
	
	
	

	
	4
	焊缝尺寸偏差
	第　 条
	
	
	

	
	5
	凹形角焊缝
	第　 条
	
	
	

	
	6
	焊缝感官
	第　 条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H.0.2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零件及部件加工）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H.0.2进行记录。
表H.0.2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零件及部件加工）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bookmark: OLE_LINK182][bookmark: OLE_LINK162][bookmark: OLE_LINK161][bookmark: OLE_LINK150][bookmark: OLE_LINK151]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C7-4
	资料编号
	

	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按GB 50205）
	最小/实际抽样数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控项目
	1
	材料进场
	第　 条
	
	
	

	
	2
	钢材复验
	第　 条
	
	
	

	
	3
	切面质量
	第　 条
	
	
	

	
	4
	矫正和成型
	第　 条
	
	
	

	
	5
	边缘加工
	第　 条
	
	
	

	
	6
	制孔
	第　 条
	
	
	

	
	
	
	
	
	
	

	一般项目
	1
	材料规格尺寸
	第　 条
	
	
	

	
	2
	钢材表面质量
	第　 条
	
	
	

	
	3
	切割精度
	第　 条
	
	
	

	
	4
	矫正质量
	第　 条
	
	
	

	
	5
	边缘加工精度
	第　 条
	
	
	

	
	6
	管件加工精度
	[bookmark: OLE_LINK159][bookmark: OLE_LINK160]第　 条
	
	
	

	
	7
	制孔精度
	第　 条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H.0.3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构件组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H.0.3进行记录。
表H.0.3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构件组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bookmark: _Hlk225770829]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C7-4
	资料编号
	

	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按GB 50205）
	最小/实际抽样数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控项目
	1
	端部铣平精度
	第　 条
	
	
	

	
	2
	外形尺寸
	第　 条
	
	
	

	[bookmark: _Hlk225771050]
	
	
	
	
	
	

	一般项目
	1
	焊接H型钢接缝
	第　 条
	
	
	

	
	2
	焊接H型钢精度
	第　 条
	
	
	

	
	3
	焊接组装精度
	第　 条
	
	
	

	
	4
	顶紧接触面
	第　 条
	
	
	

	
	5
	轴线交点错位
	第　 条
	
	
	

	
	6
	焊缝坡口精度
	第　 条
	
	
	

	
	7
	铣平面保护
	第　 条
	
	
	

	
	8
	外形尺寸
	第　 条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H.0.4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结构组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H.0.4进行记录。
表H.0.4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结构组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bookmark: OLE_LINK215][bookmark: OLE_LINK202][bookmark: _Hlk225771249]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C7-4
	资料编号
	

	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按本标准和GB 50205）
	最小/实际抽样数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控项目
	1
	构件验收
	GB 50205第　　条
	
	
	

	
	2
	顶紧接触面
	GB 50205第　　条
	
	
	

	
	3
	垂直度
	[bookmark: OLE_LINK200][bookmark: OLE_LINK201]本标准第6.3.6条
	
	
	

	
	4
	主体结构尺寸
	本标准第6.3.6条
	
	
	

	
	
	
	
	
	
	

	
	
	
	
	
	
	

	
	
	
	
	
	
	

	一般项目
	1
	连接盒安装精度
	本标准第6.3.6条
	
	
	

	
	2
	标记
	GB 50205第　　条
	
	
	

	
	3
	钢梁安装精度
	本标准第6.3.6条
	
	
	

	
	4
	钢柱安装精度
	本标准第6.3.6条
	
	
	

	
	5
	焊缝组对精度
	GB 50205第　　条
	
	
	

	
	6
	结构表面
	GB 50205第　　条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H.0.5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防腐涂料涂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H.0.5进行记录。
表H.0.5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防腐涂料涂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bookmark: _Hlk225771995]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C7-4
	资料编号
	

	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按本标准和GB 50205）
	最小/实际抽样数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控项目
	1
	产品进场
	本标准第8.2.1条
	
	
	

	
	2
	表面处理
	GB 50205第　　条
	
	
	

	
	3
	涂层厚度
	GB 50205第　　条
	
	
	

	[bookmark: _Hlk225772331]
	
	
	
	
	
	

	一般项目
	1
	产品进场
	GB 50205第　　条
	
	
	

	
	2
	表面质量
	本标准第8.2.4条
	
	
	

	
	3
	附着力测试
	GB 50205第　　条
	
	
	

	
	4
	标识
	本标准第8.2.3条
	
	
	

	
	5
	
	
	
	
	

	
	6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bookmark: OLE_LINK168][bookmark: OLE_LINK165]


H.0.6　钢模块单元钢结构（防火涂料涂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H.0.6进行记录。
表H.0.6　模块单元钢结构（防火涂料涂装）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bookmark: _Hlk225772442]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C7-4
	资料编号
	

	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合格质量标准
（按GB 50205）
	最小/实际抽样数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控项目
	1
	产品进场
	第　　条
	
	
	

	
	2
	涂装基层验收
	第　　条
	
	
	

	
	3
	强度试验
	第　　条
	
	
	

	
	4
	涂层厚度
	第　　条
	
	
	

	
	5
	表面裂纹
	第　　条
	
	
	

	
	
	
	
	
	
	

	
	
	
	
	
	
	

	一般项目
	1
	产品进场
	第　　条
	
	
	

	
	2
	基层表面
	第　　条
	
	
	

	
	3
	涂层表面质量
	第　　条
	
	
	

	
	
	
	
	
	
	

	
	
	
	
	
	
	

	模块单元制作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25873353][bookmark: _Toc227083179][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100]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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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8783553][bookmark: _Toc218783432][bookmark: _Toc225873356][bookmark: _Toc227083182]1  总  则
1.0.1　近年来，在国内绿色节能与低碳发展战略背景下，模块建筑在我国北京、天津、雄安新区、江苏、江西、广东、深圳等省市数百万平米建筑规模项目中逐步得到应用，项目类型涵盖了住宅、公寓、办公楼、酒店、学校、医院和应急救灾建筑等。钢结构模块建筑以“机械化程度高、建造速度快、用工数量少、产品质量好”的优势在国内体现出强大生命力，并逐渐被京津冀地区建筑产业化市场认知与接受，应用技术需求迫切。
然而，我国关于模块化钢结构建筑的技术标准主要集中在协会团体标准层面，有关行业标准的内容针对性不强或覆盖面不全，北京市地方层面目前尚无建设钢结构模块建筑的标准支撑，不能有效指导未来北京市场多样化的钢结构模块建筑应用。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标准以国内外钢结构模块研究成果与工程应用经验为基础，从建筑设计、结构设计、生产制作、施工验收、维护与重复利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规定，旨在对钢结构模块建筑生产企业、设计单位、施工企业进行有效地正向技术引导，推进标准化设计、生产和施工安装，为安全、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钢结构模块建筑技术应用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提升钢结构模块建筑产品和工程质量，规范行业发展，推动我国装配式建筑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绿色低碳发展。。
1.0.2　本标准适用的建筑特征是以钢结构模块为基本建筑单元，可以是由钢结构模块叠置并通过连接件相互连接而成的建筑，也可以是叠置钢结构模块与其他结构体系共同连接组合成整体受力结构体系的建筑。其中的钢结构模块单元的在工厂基本完成各专业施工制作，是具有建筑使用功能的箱式空间体。

[bookmark: _Toc225873357][bookmark: _Toc218783433][bookmark: _Toc218783554][bookmark: _Toc227083183]3  基本规定
3.0.1　模数化是实现钢模块建筑标准化的重要基础，涉及钢模块建筑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钢模块建筑设计应进行模数协调，以满足建造装配化与部品部件标准化、通用化，以及制造的工业化和集成化的要求。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钢模块建筑应注重性能要求，有效提高建筑品质。
3.0.2　钢模块建筑的建设前期应统筹规划设计、部件部品生产、模块单元制作、施工安装和运营维护全过程，对技术选型、经济性和可实施性进行评估。按照保障安全、提高质量、提升效率的原则，确定可行的技术配置和经济适宜的建设标准。


[bookmark: _Toc218783434][bookmark: _Toc218783555][bookmark: _Toc225873358][bookmark: _Toc227083184]4  建筑设计
[bookmark: _Toc225873359][bookmark: _Toc218783556][bookmark: _Toc218783435][bookmark: _Toc227083185]4.1  一般规定
4.1.1　钢模块单元外轮廓尺寸应综合考虑工厂制作条件、交通运输条件、现场吊装条件等因素确定，并在设计前期进行相关调研，特别是应提前了解从工厂到项目现场途中的运输限制条件，避免运输问题的发生。根据当前国内普遍的公路运输宽度和高度的限值要求、运输车辆尺寸，同时与住建部《装配式钢结构模块建筑技术指南》相协调，本标准规定钢模块单元的基本尺寸中，宽度不宜大于4.5m，竖向高度不宜大于3.6m。当项目运输和现场安装条件允许时，可突破此基本尺寸的限值。
[bookmark: _Toc218783557][bookmark: _Toc218783436][bookmark: _Toc225873360][bookmark: _Toc227083186]4.2  建筑平、立面设计
4.2.1　钢模块建筑由多个模块单元组合而成，水平相邻模块单元间形成双梁双柱，因此尺寸的表达方式与传统建筑不同，本条将钢模块建筑的标准化尺寸表达规定统一为以模块单元最外缘结构梁柱外皮为计量基准面，主要是考虑施工图与工厂深化图技术内容表达的衔接性，同时也为现场模块定位提供了直接的定位数据参考。目前工程中关于平面尺寸与轴线的表达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双轴线的表达形式，即以每个模块单元的最外缘结构梁柱外皮为定位轴线，如图1所示，此时定位轴线间距离可直接表示模块单元的基本平面尺寸以及相邻模块单元最外缘结构梁柱之间的净距；二是单轴线模式，即以模块单元墙体中心线或模块单元间间隙中心线为定位轴线，如图2所示，此时也应额外表达模块单元的基本平面尺寸以及相邻钢模块单元最外缘结构梁柱之间的净距。
[image: ]
图1　双轴线表达示意图
B—单个模块单元基本平面尺寸宽度；L—单个模块单元基本平面尺寸长度；△—相邻钢模块单元最外缘结构梁柱之间的净距；h—模块单元钢柱宽度
1—模块单元钢梁；2—模块单元钢柱；3—模块单元墙体建筑面层外边线；4—模块单元墙体建筑面层内边线
[image: ]
图2　单轴线表达示意图
B—单个模块单元基本平面尺寸宽度；B1—轴线距离；L—单个模块单元基本平面尺寸长度；
△—相邻模块单元最外缘结构梁柱之间的净距；h—模块单元钢柱宽度
1—模块单元钢梁；2—模块单元钢柱；3—模块单元墙体建筑面层外边线；4—模块单元墙体建筑面层内边线
模块建筑上下相邻模块单元间形成双层板，楼层竖向构造与传统建筑存在较大差别。为避免概念混淆，标准对模块建筑的层高进行了规定与明确。
4.2.2　相邻钢模块单元结构外皮间的缝隙距离应根据模块单元的生产精度、施工误差等因素综合确定。本标准基于工程实践经验给出最小要求尺寸。
[bookmark: _Toc225873361][bookmark: _Toc218783437][bookmark: _Toc218783558][bookmark: _Toc227083187]4.3  建筑防火
4.3.1　钢模块单元的梁和楼板复合系统由模块单元底板与模块单元顶板组成，梁和楼板组成的复合系统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按梁的要求执行。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钢结构模块建筑各部位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可参考表1的规定。
表1　不同耐火等级建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h)
	构件名称
	耐火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防火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非承重外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75
	难燃性
0.75

	楼梯间和前室的墙
电梯井的墙
住宅建筑单元之间的墙和分户墙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难燃性
1.00

	管道井、排气道等竖向井道井壁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疏散走道两侧隔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75
	难燃性
0.75

	房间隔墙
	不燃性
0.75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钢模块单元承重钢柱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1.00

	钢模块单元承重钢梁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1.00

	钢梁和楼板复合系统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1.00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疏散楼梯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75
	难燃性
0.50

	吊顶（包括吊顶格栅）
	不燃性
0.25
	难燃性
0.25
	难燃性
0.15
	可燃性


4.3.2　钢模块单元之间以及钢模块单元与非钢模块单元之间组装拼接时存在接缝，这是钢结构模块建筑体系区别于传统建筑的特征之一。接缝位置的防火处理对保障钢结构模块建筑的整体防火性能至关重要，本条通过图示的方式进一步明确钢结构模块建筑接缝的典型位置，有利于建筑设计中对这些部位重点关注并处理。接缝的防火处理应采用不燃材料进行填塞封堵，按目前的工程应用经验，填塞封堵深度一般不小于200mm。
[bookmark: _Toc218783559][bookmark: _Toc218783438][bookmark: _Toc225873362][bookmark: _Toc227083188]4.4  模块建筑围护系统
4.4.2　钢模块建筑作为装配式建筑的重要形式，其结构主体由工厂预制生产的标准化模块单元在现场通过可靠连接技术装配而成。由于钢模块单元在工厂完成主要结构、围护及内部管线施工，现场拼接工作量虽大幅减少，但模块间的接缝和大量为管线穿越预留的洞口，成为整个建筑外围护结构防水体系的薄弱环节。若这些部位处理不当，极易发生渗漏，直接影响建筑的使用功能、耐久性和室内环境质量。本条文明确了钢模块建筑必须进行专项防水设计的两个关键部位：
1. 钢模块单元间的拼接缝。包括水平拼接缝和竖向拼接缝。这些接缝是相邻模块单元的交界面，既是结构连接的部位，也是围护防水的重点。由于钢模块在运输、吊装及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微小的变形或位移，且接缝处直接暴露于外界环境中，承受风压、雨水冲刷及温度应力等作用。因此，必须采用构造防水与材料防水相结合的“多道设防”理念。构造上可设计导水、排水路径，例如设置企口、空腔排水通道等；材料上应选用耐久性好、弹性恢复率高、能适应一定变形的专用密封材料进行填嵌密封。施工中需确保接缝基层洁净、干燥，并严格按照材料工艺要求进行施工作业。
2. 钢模块建筑屋面、钢模块单元顶部和四周墙面的预留穿管洞口处。这些洞口主要用于连接建筑内外的通风、排烟、给排水、电气等管线。洞口破坏了模块原有围护结构的完整性，是渗漏水的高风险点。防水措施应包括：首先，在设计阶段优化管线综合布局，尽量减少穿墙洞口数量；其次，对于必要的洞口，应采用预埋套管等工厂预制的标准化防水构造；再次，在管线安装后，必须对管线与套管之间的环形缝隙进行严密封堵，封堵材料应具备良好的粘结性、密封性和一定的柔韧性；最后，在室外侧（或迎水面）必须设置有效的附加防水层或防水泛水，例如采用耐候密封胶、金属防水罩或防水卷材增强层等，确保雨水无法沿管线渗入室内。
总之，钢模块建筑的防水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拼缝和节点的精细化设计与施工质量。必须将其作为专项工程进行深化设计，并在施工和验收阶段予以严格控制，以确保建筑整体的防水性能满足设计使用年限要求。
[bookmark: _Toc225873363][bookmark: _Toc218783439][bookmark: _Toc218783560][bookmark: _Toc227083189]4.5  室内装饰装修
4.5.3　楼地面承重龙骨除满足承重的基本功能外，往往也作为装修材料的支撑体系，所以，承重龙骨的间距、位置应与装修材料的尺寸模数协同。其次，为了满足防火、隔声、气密性的要求，模块单元间楼地面拼缝应用防火材料填实，封堵材料由于自重的原因会下坠移位，从而导致封堵失效，需要在封堵时采取防移位措施。同时，无地下室的钢模块建筑，首层底板与地面相邻，应按建筑节能设计要求在钢模块单元的底板设置保温层，并做好断桥措施。
[bookmark: _Toc218783440][bookmark: _Toc225873364][bookmark: _Toc218783561][bookmark: _Toc227083190]4.6  设备与管线设计
4.6.1　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燃气、电气和智能化等专业设计协同和管线综合是模块建筑设计的重要内容，其管线综合设计应符合各专业间、各设备和管线间安装施工的精细化设计及系统性布线的要求。从便于安装、维修等方面考虑，设备与管线系统应采用管线分离方式进行设计。同时，竖向管线应相对集中布置，横向管线宜避免交叉。设备及管线宜选用装配化集成部品，其接口应标准化，并应满足通用性和互换性的要求。
4.6.5　竖向主干管线安装在管道井内，便于统一维修管理，管道井宜设置在单独模块单元内独立分区。同时，考虑电气系统主干线需连续不可分割，因此采取现场安装的方式。电气管线的敷设方式应符合国家现行安全和防火相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5873365][bookmark: _Toc218783441][bookmark: _Toc218783562][bookmark: _Toc227083191]5  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225873366][bookmark: _Toc218783563][bookmark: _Toc218783442][bookmark: _Toc227083192]5.1  一般规定
5.1.3　结构体系的选用与抗震设防类别、抗震设防烈度、建筑高度、建筑场地等因素密切相关，实际选型时，需要经技术、经济和使用条件综合比较确定。钢模块单元叠置可组成钢叠箱结构体系，装配化程度高。当钢叠箱结构体系不能满足抗震要求时，可采用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体系或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等。
5.1.4　模块化建造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建造方式，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等国外发达国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建成的钢模块建筑高度达到60层。在国内，截止目前，模块建筑在永久类建筑领域的应用规模已超百万平米，在人工成本较高的香港地区建设面积已超两百万平方米，其中采用钢结构模块建造技术建成的最大高度达78m。在北京市，模块建筑的最大应用高度也达到45m。目前国内有关标准规范均对不同模块结构体系适用的最大建造高度给出了具体规定：如住建部《装配式钢结构模块建筑技术指南》中明确，采用模块-钢框架结构体系、模块-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以及模块-混凝土核心筒混合结构体系时，最大适用高度可参考国家现行标准《箱式钢结构集成模块建筑技术规程》T/CECS 641、《钢结构模块建筑技术规程》T/CECS 507等标准的有关规定确定。而《箱式钢结构集成模块建筑技术规程》T/CECS 641规定，当采用模块-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时，8度区的最大适用高度为60m，7度区的最大适用高度为100m；当采用模块-钢框架结构体系时，8度区的最大适用高度为40m，7度区的最大适用高度为50m。应该说，钢模块建筑建造在国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建造经验。本标准中关于钢模块建筑最大适用高度的规定主要考虑了北京市的工程经验，建筑质量、结构性能、经济成本等因素，并且不大于理论分析结果和已有的相关模块标准化协会标准和住建部指南规定。如针对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在8度区的最大适用高度规定直接参照了北京市现状应用的最大高度，确定为45m，7度区的最大适用高度规定为60m，小于《装配式钢结构模块建筑技术指南》100m的最大适用高度规定。根据编制组的理论分析结果和国内外工程经验，本条给出的最大适用高度建议并非该体系可建造的最大高度，因此建议在实际的钢模块建筑工程中，超过本条规定最大适用高度时应进行专项论证。
5.1.5　钢模块建筑的高宽比，是对结构刚度、整体稳定、承载能力和经济合理性的宏观控制，从结构安全角度讲，高宽比限值不是必须满足，主要影响结构设计的经济性。当钢结构模块建筑的高宽比过大时，抗倾覆能力较差，结构材料用量增大较多，经济性能不高。
5.1.6　钢模块建筑结构本质上属于钢结构，其关于抗震等级的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规定相同。甲、乙类设防的建筑结构，其抗震设防标准的确定，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的规定处理，不再重复。由于本标准中针对钢叠箱结构、钢叠箱-钢框架结构以及底部钢框架-钢叠箱结构的高度规定均不大于50m，且针对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在8度时的应用高度也规定不大于50m，因此本条未列出上述结构体系在高度大于50m的结构抗震等级。
5.1.8　本条文的制定基于抗震安全考虑。单跨框架结构由单根梁和两根柱构成，其结构冗余度低、耗能能力相对较低。一旦某根柱或梁柱节点在强震中发生严重破坏，易导致结构整体失稳甚至连续倒塌，抗震防线单一，风险较高。因此，对抗震要求严格的甲、乙类建筑（如重点设防类、特殊设防类）及高度较高的丙类建筑，规定不应采用单跨框架结构。对于多层丙类建筑明确“不宜采用”，旨在引导设计优先选用多跨框架等冗余度更高的结构体系，确保建筑具备足够的整体稳定性和抗震鲁棒性。单纯采用钢叠箱结构体系的模块建筑，其框架也应符合该规定。
[bookmark: _Toc225873367][bookmark: _Toc227083193]5.2  结构整体计算与分析
5.2.1　本条规定了钢模块建筑结构计算分析模型的选取原则：
1.关于楼板假定的选取：钢模块建筑在水平荷载作用下，楼板对水平力的传递和分配起关键作用。计算结构位移时，采用分块刚性楼板假定可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前提下简化分析，提高计算效率。计算结构内力时，采用弹性楼板假定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楼板的平面内刚度分布和变形协调关系，避免因刚性假定导致部分构件内力计算结果偏于不安全，尤其适用于模块间水平连接较弱或楼板开洞较大的情况；
2.关于屋面无限刚性假定：当屋面板采用整体现浇或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板时，其平面内刚度远大于模块墙体和柱的侧向刚度，在水平力作用下可近似认为屋面平面内无相对变形。因此，可假定屋面平面内为无限刚性，以简化计算模型。对于其他类型屋面板（如压型钢板组合楼板、轻骨料混凝土板等），应根据实际连接构造和实测刚度判断是否可采用此假定；
3.关于模块单元间竖向连接模拟：钢模块单元层间框架柱的竖向连接是保证结构整体性和竖向荷载传递的关键部位。采用杆单元模拟时，连接节点的转动刚度应根据实际构造和试验数据确定。对于螺栓连接节点，由于螺栓预紧力及连接板间的摩擦、承压作用，节点通常呈现半刚性特征，但为简化计算并偏于安全，条文建议采用一端固结（模拟柱底）、一端铰接（模拟柱顶）的杆单元模型。实际设计时，若节点刚度可经试验或精细有限元分析验证，也可采用半刚接模型；
4.关于模块单元间水平连接模拟：模块间的水平连接钢板用于传递水平剪力、协调相邻模块的变形。采用杆单元模拟时，连接钢板两端的高强螺栓连接可视为理想铰接（仅传递轴力和剪力，不传递弯矩），或一端刚接（考虑钢板与模块的焊接或摩擦型连接）、一端铰接，具体应根据螺栓的排列、钢板厚度、预紧力及连接构造确定。采用面单元（壳单元）模拟时，可更细致地考虑钢板的局部变形和应力分布，适用于连接区域受力复杂的场合。
5.2.4　编制思想源自《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2024年版）中关于“双重抗侧力体系”的抗震设计原则。该原则要求由支撑与框架组成的体系，即使计算结果显示框架承担的剪力较小，也须通过强制性的内力调整，确保其具备独立承担不少于25%基底剪力或1.8倍计算值的实际能力。带支撑的叠箱结构本质是由钢框架和支撑构成的钢结构形式。在保障节点受力安全的前提下，抗侧刚度及其抗震理念与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相似，旨在保障当地震作用下作为主要抗侧力部件的支撑发生损坏时，模块单元钢框架部分仍能作为有效的“二道防线”，提供必要的抗侧刚度和延性，防止结构整体倒塌。这符合钢结构抗震中强调冗余度的基本思想。
5.2.6　实际工程设计采用钢叠箱与现场钢框架结构或钢框架-支撑结构组合抗侧时，钢叠箱部分的框架一般受制于模块单元空间与生产工艺，构建截面尺寸一般较小，钢叠箱部分的抗侧刚度往往不高，本条文基于“双重抗侧力体系”的抗震设计原则，参考《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2015中的关于钢框架-支撑结构的地震剪力调整原则给出钢叠箱部分的最小层剪力设计要求，旨在保障在地震作用下作为主要抗侧力部件的非钢模块抗侧力构件发生损坏时，钢叠箱部分仍能作为有效的“二道防线”，提供必要的抗侧刚度和延性，防止结构整体倒塌。
[bookmark: _Toc218783443][bookmark: _Toc218783564][bookmark: _Toc225873368][bookmark: _Toc227083194]5.3  模块单元结构
5.3.1　本标准中钢模块单元的类型包括框架结构钢模块单元和框架-支撑结构钢模块单元，钢模块单元的组成包括模块钢框架和模块钢支撑。
[bookmark: OLE_LINK163]5.3.3　本条是实现“强柱弱梁”抗震概念设计的基本要求。轴压比较小时可不验算强柱弱梁。条文所要求的是按2倍的小震地震作用的地震组合得出的内力设计值,而不是取小震地震组合轴向力的2倍。
5.3.4　本条规定了采用钢结构底板和顶板的钢模块单元在设计时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1.关于短向承重密肋梁体系：钢结构底板和顶板通常由钢板和加劲肋组成。采用短向承重密肋梁体系（即肋梁沿模块短跨方向布置），可有效减小钢板的计算跨度，降低板厚，减轻自重；同时密肋梁能提供较大的平面外刚度，有利于控制底板和顶板的变形，并便于模块间的水平连接。设计中应结合荷载大小、模块尺寸和加工工艺确定肋梁间距与截面；
2.关于底板变形控制：钢模块建筑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上层模块的底板不仅承受本层荷载，其变形若过大，会向下传递至下层模块的顶板梁，导致下层模块产生附加变形和内力，影响结构协同工作。为此，本条要求在设计底板时，应分别验算吊装工况（模块单独起吊）和正常使用工况（模块就位后承受楼面活荷载、永久荷载等），确保底板挠度足够小，使得底板与下层顶板梁之间在荷载作用下不产生接触或压力传递。具体可通过控制底板刚度、设置隔离层或预留间隙等方式实现；
3.关于高层建筑平面内刚度加强：高层钢模块建筑中，水平荷载（风、地震）引起的层间剪力较大，若底板或顶板的平面内刚度过低，会削弱水平力的有效传递，导致模块间连接件受力不均甚至破坏。为此，应在底板或顶板平面内增设斜撑（如交叉角钢、槽钢或钢板带），形成稳定的桁架体系，保证平面内刚度满足刚性或半刚性楼板假定的要求。斜撑宜沿模块周边或主要受力方向布置，并与梁、柱可靠连接。
[bookmark: _Toc218783444][bookmark: _Toc225873369][bookmark: _Toc218783565][bookmark: _Toc227083195]5.4  模块单元连接
5.4.2　对于多高层钢模块建筑，其模块间连接节点是关键传力部位，必须保证足够的抗震性能。为此，对其进行了细化要求：节点在多遇地震下应保持弹性，以确保建筑正常使用；在设防地震下也宜保持弹性，以提供更高的安全储备和震后可恢复性；在罕遇地震下，节点应处于不屈服状态，即材料强度不达到极限，从而确保结构满足“大震不倒”的根本设防目标。对于两层及以下的低层钢模块建筑，设计可予以简化，允许仅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承载力验算，但同时为补偿更高水准地震作用的影响，并考虑节点的重要性与施工不确定性，计算所得的连接节点地震内力应乘以不小于2.0的增大系数，这一规定旨在通过提高设计基准，使节点在遭遇更强地震时仍具备必要的安全储备。
5.4.6　钢叠箱-钢框架和钢叠箱-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中的钢模块单元与非钢模块单元结构存在施工不同步的情况，其水平连接节点应考虑施工过程中两者间的变形差影响，同时方便安装。
[bookmark: _Toc225873370][bookmark: _Toc218783566][bookmark: _Toc218783445][bookmark: _Toc227083196]5.5  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
5.5.3　钢叠箱抗震性能化设计的抗震性能目标、抗震性能水准设定以及各抗震性能水准下各构件的预期性能状况是结合《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2015提出的结构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提出的，并结合钢叠箱的结构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供设计参考使用。各个抗震性能水准下，钢叠箱连接节点的抗震性能水准抗震性能水准不低于其相邻结构构件，钢模块框架柱的抗震性能水准高于钢模块框架梁，钢模块框架梁的抗震性能水准高于支撑。


[bookmark: _Toc218783567][bookmark: _Toc225873371][bookmark: _Toc218783446][bookmark: _Toc227083197]6  制作与运输
[bookmark: _Toc225873372][bookmark: _Toc218783568][bookmark: _Toc218783447][bookmark: _Toc227083198]6.1  一般规定
6.1.3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是质量管理的前提条件和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体现。钢模块单元制作水平关系到整个钢结构模块建筑的质量与品质，钢模块单元制作单位应具备必要的生产、试验条件及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6.1.6　钢模块单元在生产制作前，需要对主要材料的样板和样板房或样板间进行效果的展示与相关工艺的验证，有利于规避风险，提高制作质量。应急类临时钢结构模块建筑用模块单元一般为标准化生产，钢模块单元所用材料、工艺与配置有相应产品标准支撑，此时可不再另外进行主要材料的样板和样板房或样板间的制作。
[bookmark: _Toc225873373][bookmark: _Toc218783569][bookmark: _Toc218783448][bookmark: _Toc227083199]6.2  工厂集成制作
6.2.1　钢模块单元在工厂的制作过程本质上为钢结构建筑单元的制作过程，钢结构的加工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的规定。同时钢模块单元区别于传统钢结构施工，其作为集成三维空间体还应满足运输、吊装等工况下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要求。
6.2.2　模块单元外围护系统在工厂内制作安装有利于提高模块建筑的装配率，进一步提高模块建筑施工速度，减少现场工序。
6.2.3、6.2.4　模块单元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通风与空调工程、电气系统工程的施工安装与质量均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执行。本条的规定旨在进一步确保设备管线安装质量，杜绝现场返工现象。
6.2.5　模块单元装饰装修工程在工厂施工完成后随模块单元运输并吊装就位。出厂前应采取成品保护措施，保证完成品质。
[bookmark: _Toc218783449][bookmark: _Toc225873374][bookmark: _Toc218783570][bookmark: _Toc227083200]6.3  工厂验收
6.3.5　模块单元在批量生产前应建立首批（件）验收制度，确保生产质量。首批（件）验收制度指同一类型模块单元首次生产或间隔较长时间重新生产时，生产单位需会同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共同进行首件验收，检查生产加工制作中存在的问题，确认生产工艺是否合理，质量能否得到保障，共同验收合格之后方可批量生产。


[bookmark: _Toc218783450][bookmark: _Toc225873375][bookmark: _Toc218783571][bookmark: _Toc227083201]7  现场安装
[bookmark: _Toc225873376][bookmark: _Toc218783572][bookmark: _Toc218783451][bookmark: _Toc227083202]7.1  一般规定
7.1.1　钢结构模块建筑安装工程属于钢结构安装工程的一种，因此应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号）”和“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京建法〔2019〕11号）”的相关要求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并依据相关规定完成审批程序。施工组织设计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编制。
[bookmark: _Toc218783452][bookmark: _Toc218783573][bookmark: _Toc225873377][bookmark: _Toc227083203]7.2  现场安装
7.2.1　钢结构模块建筑的进场验收除包括模块单元本身之外，还有配套的构件及辅材等，其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205的规定。模块单元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应包括机电、采暖、给排水等专业相关隐蔽工程的验收文件，以及卫浴、厨房等的闭水试验报告。
7.2.4　钢模块单元安装顺序的确定相对复杂，其关系到结构安全及施工效率，同时会影响到工厂加工，因此必须全面考虑各项影响因素。
7.2.5　钢模块单元在工厂生产时一般会根据设计预留固定的标准吊装孔，现场采用标准吊装索具吊装，安全度高。如吊装时变更吊点位置，可能会导致模块单元严重变形，造成装饰面开裂、管线破坏等情况，故吊点位置严禁随意变更。
7.2.9　当钢模块建筑立面采用幕墙等做法，需要搭设脚手架作为收边收口作业平台且高度较大时，应提前考虑脚手架固定需要的附着点，并在工厂焊接到位，避免现场临时焊接。另外，实际施工过程中也可根据项目情况采用吊篮或曲臂车等作为脚手架的替代方案。
7.2.14　钢模块单元并非全部都是具有独立防水功能的完整单元，且安装就位后需要现场完成拼缝处理、收边收口等工作，安装过程中如未及时采取临时防水措施，一旦下雨将可能对内部装修成品造成浸水等损坏。特别是雨季施工时，临时防水措施对钢结构模块建筑非常重要，临时防水措施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采用永久防水构造，避免浪费，但应注意保证质量。


[bookmark: _Toc218783575][bookmark: _Toc218783454][bookmark: _Toc225873378][bookmark: _Toc227083204]8  质量检查与验收
[bookmark: _Toc218783455][bookmark: _Toc218783576][bookmark: _Toc225873379][bookmark: _Toc227083205]8.1  一般规定
8.1.1~8.1.4　钢模块建筑的质量验收分为工厂验收与现场验收两部分，并结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和《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695的有关规定进行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钢模块单元的验收应按子单位工程在工厂进行，钢模块单元安装与连接的验收作为钢模块单元区别于传统建筑部分应按主体结构子分部工程在施工现场进行。
[bookmark: _Toc225873380][bookmark: _Toc218783456][bookmark: _Toc218783577][bookmark: _Toc227083206]8.2  模块单元的进场验收
8.2.4　模块单元外观质量缺陷可分为一般缺陷和严重缺陷两类。严重缺陷主要是指影响模块单元的结构性能或安装使用功能的缺陷，模块单元工厂制作时应制定质量保证措施予以避免。
[bookmark: _Toc218783457][bookmark: _Toc225873381][bookmark: _Toc218783578][bookmark: _Toc227083207]8.4  设备与管线系统连接安装验收
8.4.1～8.4.3　钢模块建筑的设备管线需要在施工现场进行连接，因此，钢模块单元间的给排水管线、通风管道以及电气管线在现场连接完成后，还应进行相关试验，并做记录。
8.4.7　为便于施工人员现场穿线及日后检修或换线，户内配电箱、弱电箱安装时，需要检查上方吊顶处的活盖板是否预留到位。
[bookmark: _Toc218783458][bookmark: _Toc225873382][bookmark: _Toc218783579][bookmark: _Toc227083208]8.5  建筑接缝防火、防水验收
8.5.4、8.5.5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时，对涉及结构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进行抽样检验。因此，外墙工程及屋面工程验收时，需要检查墙面、屋面有无渗漏、积水以及排水系统是否畅通。


[bookmark: _Toc225873383][bookmark: _Toc218783459][bookmark: _Toc218783580][bookmark: _Toc227083209]9  维护与重复利用
9.0.3　二次装修改造时，注意事项包括：严禁私自更改结构，包括钢柱、钢梁、模块单元顶板和底板钢构件、钢支撑等；严禁拆卸任何的螺栓等连接部件；电线等应用线槽线管与钢结构部件隔离，以免发生触电事故；钢结构构件表面涂料或防火板如有损坏要及时修补等。
9.0.6　拆除方案应参考安装方案进行制定，拆除顺序一般可与安装顺序相反。特殊建筑的拆除顺序应根据其特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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